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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招标公告
项目概况：
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检验院化玻杂品采购（项目名称）招标项目的潜在供应商应在江苏政府采购网“苏采云”系统获取招标文件，并于2025年12月31日14时30分（北京时间）前递交投标文件。
[bookmark: _Toc28359002][bookmark: _Toc35393621][bookmark: _Toc28359079][bookmark: _Toc35393790][bookmark: _Hlk24379207]一、项目基本情况：
1.1项目编号：JSZC-320100-HXZC-G2025-0076
1.2项目名称：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检验院化玻杂品采购
1.3项目所属行业：根据《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及《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的通知》（国统字〔2017〕213号）等文件规定，本项目所属行业为“工业”。
1.4项目预算：388万元。
1.5最高限价：388万元。
1.6采购需求：本项目为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检验院化玻杂品采购（具体采购产品清单详见招标文件采购项目需求部分），项目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产品设备采购、运输、安装、调试、提供备品备件、专业安装工具直至交付使用通过验收、售后服务等。
1.7合同履行期限：自双方签订合同后一年内按采购人要求进行供货、安装及相关调试工作，通过验收，交付使用。
1.8本项目是否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项目：否。
[bookmark: _Toc28359003][bookmark: _Toc28359080][bookmark: _Toc35393622][bookmark: _Toc35393791]1.9本项目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否。
1.10本项目是否接受进口产品：否。
1.11原则上根据五家中标单位排名情况依次按照一定比例分配任务。其中排名第一的中标单位按照年度项目总额的30%进行分配，排名第二到第四的中标单位按照年度项目总额的20%进行分配，第五的中标单位按照年度项目总额的10%进行分配。
2、 供应商的资格要求：
2.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即：
[bookmark: _Toc28359004][bookmark: _Toc28359081]（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材料，自然人的身份证明）；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或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或其他会计报表等，成立不满一个月不需提供）；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根据项目需求提供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或相关加盖公章的承诺函）；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六个月内（至少一个月）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无。
2.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无。
2.3采购人根据采购项目的特殊要求规定的特定条件：无。
[bookmark: _Toc35393623][bookmark: _Toc35393792]2.4本章2.1第（5）条所称重大违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
2.5供应商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本项目的采购活动。
2.6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
2.7拒绝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及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参加本项目的采购活动。采购代理机构将在开标结束后通过“信用中国”网站、“中国政府采购网”网站等渠道查询供应商信用记录并保存。
三、获取招标文件：
[bookmark: _Toc35393624][bookmark: _Toc28359005][bookmark: _Toc28359082][bookmark: _Toc35393793]3.1时间：自招标文件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3.2地点：江苏省政府采购交易系统（苏采云）。
3.3方式：网上下载。
3.4售价：0.00元。
四、投标、开标信息：
[bookmark: _Toc28359007][bookmark: _Toc28359084][bookmark: _Toc35393625][bookmark: _Toc35393794]4.1开标时间：2025年12月31日14时30分（北京时间）。
4.2开标地点：“苏采云”政府采购交易系统网上开标大厅。
五、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bookmark: _Toc35393795][bookmark: _Toc35393626]六、其他补充事宜：
[bookmark: _Toc35393627][bookmark: _Toc35393796][bookmark: _Toc28359085][bookmark: _Toc28359008]6.1潜在供应商访问政府采购管理交易系统（苏采云）的网络地址和方法：
（1）潜在供应商访问政府采购管理交易系统（苏采云）的方法：“苏采云”系统用户注册--获取“CA数字证书”--CA绑定与登录--网上报名--下载采购文件（后缀名为“.kedt”）--将后缀名为“.kedt”的采购文件导入政府采购客户端工具--制作投标文件--导出加密的投标文件（后缀名为zip）--通过“苏采云”系统上传投标文件。
（2）“CA数字证书”的获取：供应商需办理CA锁，“苏采云”系统目前仅支持“苏采云”系统下的政务CA，省内各地区办理的“苏采云”系统下的政务CA全省通用。
（3）“CA数字证书”的办理材料以及供应商操作手册详见：http://jsxcmm.com/help/gys.html。
（4）潜在供应商访问“苏采云”系统的网络地址和方法：“苏采云”系统的网址：http://jszfcg.jsczt.cn/jszc/login。
（5）采购文件（后缀名为“.kedt”）、供应商操作手册及政府采购客户端工具也可通过“苏采云”系统--已报名项目--报名详情页面内相应链接进行下载。
（6）招标代理机构（采购代理机构）将数据电文形式的采购文件加载至“苏采云”系统，供潜在供应商下载或者查阅。    
（7）苏采云系统使用谷歌浏览器参与不见面开标。
6.2本次采购采用“政府采购管理交易系统（苏采云）”，招标、投标、评标和中标结果发布全程电子化，开标方式为不见面开标。供应商应当按照《政府采购管理交易系统（苏采云）供应商操作手册》参加投标活动。如供应商未按要求操作，由此所产生的风险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6.3供应商如确定参加投标，可自行下载采购文件及有关资料，按照《操作手册》进行注册，领取CA和办理电子签章，并按《操作手册》要求制作、上传电子投标文件。
6.4政府采购信用承诺：“根据《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推行信用承诺制的通知》宁财购通〔2021〕5号规定，参加南京地区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应以书面形式向招标人或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作出信用承诺。信用承诺以《南京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记录表暨信用承诺书》体现。供应商应尽早做好承诺书工作，点击‘南京公共采购信息网’首页（https://njgc.jfh.com/）‘南京市政府采购供应商诚信档案’系统链接打开系统页面（http://180.101.238.212:8280/hodeframe2018_cxda/index.action;jsessionid=769BA9C8E1729422E7173B991C8EC1E5）登录（未注册的供应商应先点击‘供应商注册点这里’并按要求完成注册），然后在“信用记录”模块页面点击“信用记录打印”下载本单位信用记录表，由法人签字并盖电子公章，上传至电子投标文件中，未按要求提供信用记录表的，投标文件将按无效标处理。
在政府采购资格审查环节，供应商只需提供书面《南京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记录表暨信用承诺书》，即可替代以下证明材料：
（1）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财务状况报告；
（2）依法缴纳税收的证明材料；
（3）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材料；
（4）具备履行政府采购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证明材料；
（6）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证明材料。
供应商在中标（成交）后，应上述由信用承诺书替代的证明材料（一式贰份），加盖公章按采购文件要求胶装提交招标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核验。经核验无误后，由招标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发出中标（成交）通知书。
供应商涉及以下情形的，不适用信用承诺，仍须提供上述证明材料：
（1）供应商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2）被相关监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且尚在处罚有效期内；
（3）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不适用信用承诺的情形。
供应商对信用承诺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如作出虚假信用承诺，视同为“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违法行为。
6.5集中现场考察或答疑：采购人不组织，供应商可自行联系采购人。未考察现场或考察工作不详细的供应商中标后，不得以不完全了解现场情况为理由而向采购人提出任何索赔或其他要求，对此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并将不作任何答复。
6.6投标保证金数额及交纳办法：本项目不收取投标保证金。
6.7公告媒体：江苏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jiangsu.gov.cn/）、南京公共采购信息网（https://njgc.jfh.com/）。
七、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7.1采购人信息：
名称：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检验院
地址：南京市江宁区文芳路199号
联系人：孙先生
[bookmark: _Toc28359009][bookmark: _Toc28359086]联系方式：025-89636171
7.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称：江苏省华厦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鼓楼区汉中门大街309号港湾中心B座6层
联系人：宗工
[bookmark: _Toc28359087][bookmark: _Toc28359010]联系方式：15951894337
7.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宗工
电话：15951894337

第二章  供应商须知
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序号
	名  称
	内  容

	1
	采购人
	名称：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检验院
地址：南京市江宁区文芳路199号
联系人：孙先生
联系方式：025-89636171

	2
	采购代理机构
	名称：江苏省华厦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鼓楼区汉中门大街309号港湾中心B座6层
联系人：宗工  
联系方式：15951894337

	3
	采购项目名称
	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检验院化玻杂品采购

	4
	项目实施地点
	南京市

	5
	资金来源
	财政资金

	6
	评审方法
	综合评分法

	7
	投标有效期
	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起90日（供应商应承诺投标有效期不少于90日）

	8
	供应商企业信用信息
	（1）查询人：采购代理机构；
（2）查询渠道：“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网站（www.ccgp.gov.cn）；
（3）查询时间：开标结束后；
（4）查询记录留存方式：由采购代理机构负责将供应商各网站信用记录截图打印保存，并作为本项目档案资料留存；
（5）查询结果处理：对具有违法失信记录的供应商作无效投标处理。

	9
	投标文件拒收情形
	采购代理机构拒绝接收投标截止时间后上传的任何投标文件。

	10
	投标无效情形
	（1）供应商在苏采云系统规定的时间内未成功解密电子投标文件；
（2）供应商未按照招标文件要求上传电子投标文件；
（3）投标文件未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加盖电子公章；
（4）投标文件中未逐一说明投标产品名称、品牌、规格型号、产地、技术参数和服务响应，而是直接拷贝招标文件采购项目需求的；
（5）不同供应商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
（6）不同供应商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投标事宜；
（7）不同供应商的投标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或者联系人员为同一人；
（8）不同供应商的投标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投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
（9）不同供应商的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供应商之间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
（10）报价超过招标文件中规定的预算金额或者最高限价的；
（11）投标文件含有采购人不能接受的附加条件的；
（12）投标文件不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实质性要求的；
（13）法律、法规和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无效情形。

	11
	废标情形
	（1）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或者对招标文件作实质性响应的供应商不足三家的；
（2）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3）因重大变故，采购任务取消的；
（4）因苏采云系统故障造成开标不成功。

	12
	相同品牌产品
投标要求
	（1）采用综合评分法的采购项目：提供相同品牌产品且通过资格性审查、符合性审查的不同供应商参加本项目投标的，按一家供应商计算，评审后得分最高的同品牌供应商获得中标人推荐资格；评审得分相同的，由采购人或者采购人委托评标委员会按照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中标人推荐资格，其他同品牌供应商不作为中标候选人；
（2）采用最低评标价法的采购项目：提供相同品牌产品的不同供应商参加本项目投标的，以其中通过资格审查、符合性审查且报价最低的参加评标；报价相同的，由采购人或者采购人委托评标委员会按照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一个参加评标的供应商，其他投标无效；
（3）非单一产品采购项目，以提供的核心产品品牌为准，核心产品详见第五章采购项目需求。多家供应商提供的核心产品品牌相同的，按前两款规定处理；
（4）如有四家通过资格性审查、符合性审查的不同供应商参与投标，有三家供应商所投产品（核心产品）均为同一品牌的，则实际投标产品品牌仅有两个，故有效供应商仅有两家，即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的供应商不足三家，项目废标。



一、总   则
  1、适用法律
  1.1本次招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2、定义
2.1“采购人”是指依法进行政府采购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团体组织。
    2.2“供应商”是指参加投标竞争，并符合招标文件规定资格条件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
    2.3“采购代理机构”是指集中采购机构和集中采购机构以外的采购代理机构，集中采购机构以外的采购代理机构，是从事采购代理业务的社会中介机构。
2.4“货物”指本招标文件中所述产品。
2.5“用户或使用单位”是指使用货物的单位。
    3、政策功能
    3.1中小企业政策
（1）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供应商提供的货物符合下列情形的，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货物由中小企业制造，即货物由中小企业生产且使用该中小企业商号或者注册商标。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既有中小企业制造货物，也有大型企业制造货物的，不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2）中小企业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应当出具《中小企业声明函》（格式详见招标文件附件），否则不享受相关中小企业扶持政策。除此之外，供应商无需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之外的中小企业身份证明文件。
（3）中小企业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依据国务院批准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及《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的通知》（国统字〔2017〕213号）]确定的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但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与大企业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除外。符合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的个体工商户，在政府采购活动中视同中小企业。
3.2监狱和戒毒企业发展政策：政府采购支持监狱和戒毒企业发展政策，监狱和戒毒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在评标时将获得优势，参加投标的监狱和戒毒企业，应当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监狱和戒毒企业享受政府采购支持政策的要求详见财库〔2014〕68号。
3.3残疾人就业政策：政府采购促进残疾人就业政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在评标时将获得优势，参加投标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应当提供《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享受政府采购支持政策的要求详见财库〔2017〕141号。
3.4节能产品政策
（1）节能产品是指列入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制定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且经过认定的节能产品，依据品目清单和认证证书实施政府优先采购和强制采购。
（2）采购人拟采购的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所列产品的，供应商应当选择依据国家标准中二级能效（水效）指标认证的节能产品进行投标，并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复印件。
（3）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所列非政府强制采购产品的，在性能、技术、服务等指标同等条件下，实行优先采购，优先采购的评审标准详见本招标文件第四章评标说明。
（4）采购人拟采购的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所列政府强制采购产品的，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则必须为列入《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政府强制采购产品，实行强制采购，否则投标无效。
    3.5环境标志产品政策
（1）环境标志产品是指列入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制定的《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且依据相关标准的最新版本认证的环境标志产品，依据品目清单和认证证书实施政府优先采购。
（2）采购人拟采购的产品属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所列产品的，供应商应当选择依据相关标准的最新版本认证的环境标志产品进行投标，并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复印件。
（3）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属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所列产品的，在性能、技术、服务等指标同等条件下，实行优先采购，优先采购的评审标准详见本招标文件第四章评标说明。
3.6信息安全产品政策
（1）信息安全产品是指列入国家质检总局、国家认监委《信息安全产品强制性认证目录》，并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的产品。
（2）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属于信息安全产品的，应当选择经国家认证的信息安全产品投标，并提供由国家信息安全认证中心按国家标准认证颁发的有效认证证书。
3.7进口产品政策
（1）除招标公告载明接受进口产品参加外，不允许进口产品参加。进口产品认定依照《财政部关于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办库〔2008〕248号）的规定。
（2）允许进口产品参加的，满足需求的国内产品可以参加。
    （3）允许进口产品参加的，优先采购向我国企业转让技术、与我国企业签订消化吸收再创新方案的供应商的进口产品。
3.8未按要求提供相关材料的，不享受相关政策。
    4、招标文件的约束力
  4.1供应商一旦下载了本招标文件并参加投标，即被认为接受了本招标文件中的所有条件和规定。
4.2招标文件中要求的产品品牌或型号，是采购人根据项目所要实现的功能推荐的品牌或型号，仅供供应商参考，并不是限制条件。
二、招标文件构成
    5、招标文件组成
    5.1招标公告
5.2供应商须知
5.3评标标准
5.4纪律和职责
5.5采购项目需求
5.6合同主要条款及格式
5.7附件
5.8投标文件格式
    6、招标文件的澄清或者修改
6.1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可以对已发出的招标文件、招标公告进行必要的澄清或者修改，但不得改变采购标的和资格条件。澄清或者修改应当在原公告发布媒体上发布更正公告。更正内容将作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并对供应商具有约束力。
6.2供应商应在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关注原公告媒体有关本项目的更正公告，根据更正公告内容自行决定是否需要重新制作和提交投标文件，并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应责任。
6.3采购代理机构有权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推迟投标截止日期和开标日期，并在原公告媒体发布更正公告。
三、投标
  7、投标文件的语言、计量单位、货币
  7.1供应商提交的投标文件、技术文件和资料，包括相关说明，以及供应商与采购代理机构就有关投标的所有来往函电均应使用中文。投标文件中若有英文或其他语言文字的资料，应提供相应的中文翻译资料。对不同文本投标文件的解释发生异议的，以中文文本为准。
  7.2供应商所使用的计量单位应为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7.3供应商应用人民币报价，招标文件另有约定的除外。
7.4供应商投标产品如果是进口产品的，应提供人民币与外币之间的汇率。
  8、联合体投标（如本项目接受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各方须满足以下要求）
8.1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组成一个联合体，以一个供应商的身份共同参加政府采购。
8.2联合体中有同类资质的供应商按照联合体分工承担相同工作的，按照资质等级较低的供应商确定资质等级。
8.3联合体各方之间应当签订联合体协议，明确约定联合体各方承担的工作和相应的责任，并将联合体协议连同投标文件一同提交。
8.4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联合体各方不得再单独参加或者与其他供应商另外组成联合体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9、投标费用
    9.1供应商应承担所有与准备和参加投标有关的费用，无论采购结果如何，采购代理机构和采购人在任何情况下均无义务和责任承担这些费用。
9.2本次采购招标代理服务费由各中标供应商按照中标金额的65%计算（等比例）支付给采购代理机构，请供应商予以关注并核算到总报价中。
    9.3本次采购招标代理服务费由中标供应商在领取中标通知书时结算。
    10、投标文件组成
    10.1供应商应当根据招标文件要求编制投标文件，投标文件应对招标文件提出的要求和条件作出实质性响应，并在《商务条款偏离表》和《技术条款偏离表》等处逐条标明满足与否。
    10.2供应商根据招标文件的规定和采购项目的实际情况，拟在中标后将中标项目的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分包的，应当在投标文件中载明分包承担主体，分包承担主体应当具备相应资质条件且不得再次分包。
    10.3投标文件由商务部分、技术部分、价格部分以及其他部分组成。
10.4如标书制作工具中格式和内容与“江苏政府采购网”发布的招标文件不一致，以“江苏政府采购网”发布的招标文件为准。
    11、投标文件的商务部分
    11.1商务部分是证明供应商有资格参加投标和中标后有能力履行合同的文件，这些文件应能满足招标的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文件（加“※”项不得有缺失，否则作无效投标处理）：
    （1）※投标函（投标申请及声明）；
    （2）※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的复印件；（授权代表要为本单位在职职工，供应商需提供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个月内任意一个月为其缴纳的社保证明）；
（3）※《南京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记录表暨信用承诺书》；
    （4）※“不存在与参加本项目的其他供应商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承诺函；
    （5）※第一章招标公告中2.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资格条件证明文件；
（6）※第一章招标公告中2.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的证明文件；
    （7）※第一章招标公告中2.3采购人根据采购项目的特殊要求规定的特定条件的证明文件； 
（8）供应商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资格证明文件和商务资料；
    （9）《商务条款偏离表》。
    12、投标文件的技术部分
    12.1技术部分是证明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和服务是合格的、并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证明文件，以及对货物和服务的详细说明，这些文件可以是文字资料、图纸（表）和数据等。
12.2若技术性能无特殊说明，则按国家有关部门最新颁布的标准及规范为准。
12.3提供的货物和服务如与招标文件要求有不符之处，应说明其差别之所在，并在《技术条款偏离表》中逐条予以说明。
    12.4投标文件应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供技术资料、文件和有关证明，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文件（加“※”项不得有缺失或无效）：
    （1）※货物品牌、型号、材质、主要技术（服务）指标和性能、制造商、生产企业名称等详细说明；
（2）※《投标项目主要产品一览表》；
（3）※《供货一览表》；
    （4）货物安装验收标准；
    （5）项目实施方案；
（6）服务承诺；
    （7）供应商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技术资料等；
（8）《技术条款偏离表》。
    13、投标文件的价格部分
    13.1价格部分是对投标货物和服务价格构成的说明，每一项货物及服务仅接受一个价格。
13.2报价应包含本次招标标的有关的所有费用，以及技术资料、支付给员工的工资和国家强制缴纳的各种社会保障资金，以及供应商认为需要的其他费用等。
13.3供应商的任何错漏、优惠、竞争性报价不得作为减轻责任、减少服务、增加收费、降低质量的理由。
13.4供应商应按照招标文件规定格式完整、正确填报投标函、开标一览表。
13.5对于采用货币报价的项目，开标一览表中的投标总价应与分项报价表中的投标总价一致，如不一致不作为无效投标处理，评标时以开标一览表中价格为准。
14、投标文件的其他部分
    14.1其他部分由供应商根据编制投标文件需要提供的其他相关文件。
    15、投标保证金
    15.1本项目不收取投标保证金。
    16、投标有效期
    16.1自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起90日。
    16.2在特殊情况下，在原投标有效期截止之前，采购代理机构可要求供应商同意延长投标有效期，这种要求与答复均以书面形式提交。供应商可拒绝这种要求，接收延长投标有效期的供应商将不会要求和允许修正其投标。
    17、投标文件的提交
17.1供应商应当按照《操作手册》规定，在招标公告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前制作并上传电子投标文件。
17.2供应商应充分考虑网络环境、网络带宽等因素可能对投标产生的影响，如因供应商自身原因造成的电子投标文件上传不成功的，按照本招标文件第二章第21.2.2.3条规定做无效投标处理。
17.3采购代理机构可以按照规定，通过修改招标文件酌情延长投标截止时间，在此情况下，供应商的所有权利和义务均以延长后新的截止时间为准。
    18、投标文件的拒收
[bookmark: OLE_LINK16]18.1采购代理机构拒绝接收投标截止时间后上传的任何投标文件。
    19、投标文件的撤回和修改
19.1投标文件的撤回
19.1.1供应商可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撤回其电子投标文件，具体操作方法见《操作手册》。
19.1.2供应商撤回电子投标文件，则认为其不再参与本项目投标活动。
19.2投标文件的修改
19.2.1供应商可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对其电子投标文件进行修改，具体操作方法见《操作手册》。
19.2.2投标截止时间之后，供应商不得对其电子投标文件作任何修改。
19.3在投标截止时间至招标文件中规定的投标有效期满之间的这段时间内，供应商不得撤回其投标。
[bookmark: OLE_LINK28]四、开标、评标与定标
    20、开标
20.1采购代理机构在招标公告中规定的时间和地点组织公开开标。供应商按照《操作手册》规定参加开标活动，并在苏采云系统规定的时间内对投标文件进行解密。苏采云系统公布各供应商名称和投标价格。
20.2供应商在开标过程中涉及到的投标文件解密、开标结果确认等工作，应按照《操作手册》规定执行。
20.3供应商如果对开标过程和开标结果有疑义，应当根据《操作手册》规定提出，苏采云系统中《开标一览表》公布后5分钟内未提出的，视同认可开标结果。
    21、评标
    21.1评标组织
    21.1.1评标工作由采购代理机构负责组织，具体评标事务由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负责，并独立履行下列职责：
    （1）审查、评价投标文件是否符合招标文件的商务、技术等实质性要求；
（2）要求供应商对投标文件有关事项作出澄清或者说明；
（3）对投标文件进行比较和评价；
（4）确定中标候选人名单，以及根据采购人委托直接确定中标供应商；
（5）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或者有关部门报告评标中发现的违法行为。
    21.1.2评标委员会由采购人代表及财政部门设立的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中随机方式抽取的评审专家组成，独立开展评审工作。
    21.2评标程序
21.2.1投标文件的资格性审查
21.2.1.1开标结束后，由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根据法律法规和招标文件的规定依法对供应商投标文件中的资格证明文件、《南京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记录表暨信用承诺书》等进行审查，以确定供应商是否具备投标资格。
21.2.1.2开标结束后，采购代理机构将在“信用中国”网站、“中国政府采购网”网站对供应商是否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情况进行查询，以确定供应商是否具备投标资格，查询结果将截图打印保存，并作为本项目档案资料留存。
21.2.1.3投标文件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在资格性审查时按照投标无效处理：
    （1）本章11.1加“※”项要求提供的证明材料缺失或无效的；
（2）供应商被“信用中国”网站、“中国政府采购网”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接受联合体的项目，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组成一个联合体，以一个供应商的身份共同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联合体成员存在不良信用记录的，视同联合体存在不良应用记录。
21.2.1.4合格供应商不足3家的，不得评标。
[bookmark: OLE_LINK13]21.2.2投标文件的符合性审查
21.2.2.1评标委员会应当对符合资格的供应商的投标文件进行符合性审查，以确定其是否满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
21.2.2.2实质性要求是指：本招标文件第二章供应商须知中加“※”项要求、第五章采购项目需求中加“★”项技术要求以及商务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4]21.2.2.3投标文件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在符合性审查时按照投标无效处理：
[bookmark: OLE_LINK17]    （1）本章12.4加“※”项要求提供的证明材料缺失或无效的；
（2）供应商在苏采云系统规定的时间内未成功解密电子投标文件；
（3）供应商未按照招标文件要求上传电子投标文件；
（4）投标文件未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加盖电子公章；
    （5）投标文件中未逐一说明投标产品名称、品牌、规格型号、产地、技术参数和服务响应，而是直接拷贝招标文件采购项目需求的；
（6）不同供应商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
（7）不同供应商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投标事宜；
（8）不同供应商的投标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或者联系人员为同一人；
（9）不同供应商的投标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投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
（10）不同供应商的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供应商之间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
（11）报价超过招标文件中规定的预算金额或者最高限价的；
（12）投标文件含有采购人不能接受的附加条件的；
（13）属于第一章招标公告中2.6所列情形的；
（14）投标文件不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实质性要求的；
（15）法律、法规和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无效情形。
    21.2.2.4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予以废标，同时将废标理由通知所有供应商：
[bookmark: OLE_LINK20]    （1）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或者对招标文件作实质性响应的供应商不足三家的；
    （2）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3）因重大变故，采购任务取消的；
    （4）因苏采云系统故障造成开标不成功。
21.2.3未通过资格审查或符合性审查的供应商，采购代理机构将通过苏采云系统告知其具体原因，评标结束后不再接受有关询问。
21.2.4如出现投标截止时间后参加的供应商或者对招标文件作出实质性响应的供应商不足三家的情况，按政府采购相关规定执行。
21.2.5投标文件的进一步评审
[bookmark: OLE_LINK21]21.2.5.1评标委员会将对确定为实质性响应的投标文件进行进一步评审，其中投标文件报价出现前后不一致的，除招标文件另有规定外，按照下列规定修正：
（1）《开标一览表》内容与投标文件中相应内容不一致的，以《开标一览表》为准；
（2）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3）单价金额小数点或者百分比有明显错位的，以《开标一览表》的总价为准，并修改单价；
（4）总价金额与按单价汇总金额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计算结果为准；
（5）同时出现两种以上不一致的，按照前款规定的顺序修正。评标委员会将按上述修正错误的方法调整投标文件中的投标报价，并通过苏采云系统告知供应商，调整后的价格对供应商具有约束力。如果供应商不接受修正后的价格，则其投标将被拒绝。
[bookmark: OLE_LINK15]21.2.5.2评标委员会认为供应商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的报价（即供应商投标报价低于所有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投标报价平均值的70%时），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评标委员会有权要求供应商通过苏采云系统在合理的时间内提供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供应商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21.2.5.3澄清有关问题
（1）对于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评标委员有权要求供应商作出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
    （2）供应商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不得超出投标文件的范围或者改变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3）评标委员会并非对每个供应商都做澄清要求。
（4）需要供应商进行澄清、说明和补正的，评标委员会将通过苏采云系统向供应商发出《澄清要求函》，接到《澄清要求函》的供应商应当按照要求在苏采云系统中提交《澄清响应函》并加盖电子公章。澄清、说明和补正的内容作为投标文件的补充部分，具体操作方式见《操作手册》。
（5）接到评标委员会澄清、说明和补正要求的，供应商如未按规定作出澄清、说明和补正，其风险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21.2.5.4供应商在开、评标全过程中应保持通讯畅通，及时登录苏采云系统查阅、答复相关信息，并安排专人与采购代理机构及评标委员会联系。
21.2.5.5比较与评价。评标委员会将按照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评标方法和标准，对资格性审查和符合性审查合格的投标文件进行商务和技术评估，综合比较与评价。
21.2.5.6相同品牌产品投标要求
（1）采用综合评分法的采购项目：提供相同品牌产品且通过资格性审查、符合性审查的不同供应商参加本项目投标的，按一家供应商计算，评审后得分最高的同品牌供应商获得中标人推荐资格；评审得分相同的，由采购人或者采购人委托评标委员会按照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中标人推荐资格，其他同品牌供应商不作为中标候选人；
（2）采用最低评标价法的采购项目：提供相同品牌产品的不同供应商参加本项目投标的，以其中通过资格审查、符合性审查且报价最低的参加评标；报价相同的，由采购人或者采购人委托评标委员会按照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一个参加评标的供应商，其他投标无效；
（3）非单一产品采购项目，以提供的核心产品品牌为准，核心产品详见第五章采购项目需求。多家供应商提供的核心产品品牌相同的，按前两款规定处理；
（4）如有四家通过资格性审查、符合性审查的不同供应商参与投标，有三家供应商所投产品（核心产品）均为同一品牌的，则实际投标产品品牌仅有两个，故有效供应商仅有两家，即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的供应商不足三家，项目废标。
    21.3评标方法和标准
21.3.1评标方法分为综合评分法和最低评标价法。本次招标采用的评标方法和标准详见本招标文件第四章。
21.3.2综合评分法
（1）综合评分法是指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供应商为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方法。
（2）采用综合评分法评标时，评标委员会各成员将独立对每个供应商的投标文件进行评价，并汇总每个供应商的得分。
（3）评标过程中，不得去掉报价中的最高报价和最低报价。因落实政府采购政策进行价格调整的，以调整后的价格计算评标基准价和投标报价。
21.3.3最低评标价法
（1）最低评标价法是指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投标报价最低的供应商为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方法。
（2）采用最低评标价法评标时，除了算术修正和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进行的价格扣除外，不对供应商的投标价格进行任何调整。
22、确定中标供应商
22.1采用综合评分法的，评标结果按评审后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得分相同的，按投标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得分且投标报价相同的并列。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供应商为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
22.2采用最低评标价法的，评标结果按投标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投标报价相同的并列。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投标报价最低的供应商为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
22.3中标候选人确定后，默认按照以下第（1）种方式确定中标供应商：
（1）评标委员会直接确定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供应商；
（2）采购人在评标报告确定的中标候选人名单中按顺序确定中标供应商。
如按照第（2）种方式确定中标供应商的，采购代理机构在评标结束后2个工作日内将评标报告送交采购人。采购人自收到评标报告5个工作日内，在评标报告确定的中标候选人名单中按顺序确定中标供应商。
    22.4采购代理机构自中标供应商确定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在财政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公告中标结果，中标公告期限为1个工作日，公告的同时向中标供应商发出中标通知书。
    22.5中标通知书对采购人和中标供应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2.6中标通知书发出后，中标供应商无正当理由不与采购人签订合同的，视情节严重，由财政部门将其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并予以通报。
22.7采用综合评分法评审的，评审结束后，采购代理机构将告知未中标供应商本人的评审得分与排序，但无义务向其解释未中标的原因。
    23、评标过程的保密性
    23.1采购代理机构将采取必要措施，保证评标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
23.2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影响评标办法的确定，以及评标过程和结果。
23.3凡是与审查、澄清、评价和比较投标的有关资料等，均不向供应商及与评标无关的人员透露。
五、签订合同
    24、签订合同
24.1中标供应商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其投标文件的规定，与采购人签订政府采购合同。所签订的合同不得对招标文件确定的事项和中标供应商投标文件作实质性修改。
24.2采购人不得向中标供应商提出任何不合理的要求作为签订合同的条件，不得与中标供应商私下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协议。
    24.3中标供应商拒绝与采购人签订合同，或因不可抗力或者自身原因不能履行政府采购合同的，采购人可以按照评审报告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名单排序，确定下一候选人为中标供应商，也可以重新开展政府采购活动。
    24.4政府采购合同履行中，采购人需追加与合同标的相同货物的，在不改变合同其他条款的前提下，可以与供应商协商签订补充合同，但所有补充合同的采购金额不得超过原合同采购金额的百分之十。
24.5采购人与中标供应商应当根据合同的约定依法履行政府采购合同义务。
六、询问、质疑、投诉和诚实信用
    25、询问
    25.1供应商对招标活动事项有疑问的，可以依法向采购代理机构或采购人提出询问，采购代理机构或采购人将在两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但答复的内容不涉及商业秘密。
    26、质疑
    26.1供应商认为招标文件、采购过程、中标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在知道或者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
26.2供应商的质疑行为应符合《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相关规定，提出质疑的供应商应当是参与项目采购活动的供应商，潜在供应商已依法获取招标文件的，可以对招标文件提出质疑。
26.3供应商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是指：
（1）对招标文件提出质疑的，自获取招标文件或招标文件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
（2）对采购过程提出质疑的，自各采购程序环节结束之日起计算；
（3）对中标结果提出质疑的，自中标结果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  
26.4供应商应在法定质疑期内一次性提出针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疑。
26.5供应商提出质疑应当提交质疑函和必要的证明材料。质疑函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供应商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邮编、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2）质疑项目的名称、编号；
（3）具体、明确的质疑事项和与质疑事项相关的请求（具体条款）；
（4）事实依据（具体条款）；
（5）必要的法律依据（具体条款）；
（6）提出质疑的日期。
（7）供应商为自然人的，应当由本人签字；供应商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字或者盖章，并加盖公章。代理人提出质疑和投诉，应当提交供应商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其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具体权限、期限和相关事项。
    26.6供应商不得虚假质疑和恶意质疑，并对质疑内容的真实性承担责任。供应商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通过捏造事实、伪造证明材料等方式提出异议或投诉，阻碍招投标活动正常进行的，属于严重不良行为，采购代理机构将提请财政部门将其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并依法予以处罚。
    26.7质疑材料接收信息：
    （1）接收单位：采购代理机构
    （2）联 系 人：宗工
    （3）联系电话：15951894337
    （4）联系邮箱：307256142@qq.com
    （5）接收地址：南京市鼓楼区汉中门大街309号港湾中心B座6层
    26.8采购代理机构在收到供应商的书面质疑后将及时组织调查核实，在七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并以书面或电子邮件形式通知质疑供应商和其他有关供应商，答复的内容不涉及商业秘密。
    27、投诉
    27.1质疑供应商对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答复的，可以在答复期满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投诉。
27.2质疑供应商的投诉应当有明确的请求和必要的证明材料，其投诉的事项不得超出已质疑事项的范围。
27.3投诉人对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处理决定不服或者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逾期未作处理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7.4投诉人在全国范围12个月内3次以上投诉查无实据的，由财政部门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
27.5投诉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虚假、恶意投诉，由财政部门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禁止其1至3年内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1）捏造事实；
（2）提供虚假材料；
（3）以非法手段取得证明材料。证据来源的合法性存在明显疑问，投诉人无法证明其取得方式合法的，视为以非法手段取得证明材料。
    28、诚实信用
    28.1供应商之间不得相互串通投标报价，不得妨碍其他供应商的公平竞争，不得损害采购人和其他供应商的合法权益。
    28.2供应商不得以向采购代理机构工作人员、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或者采取其他不正当手段谋取中标。经查实供应商有此行为的，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将供应商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按照政府采购法有关规定处理。
    28.3供应商不得虚假承诺，否则，按照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处理。
    28.4供应商应自觉遵守开标、评标纪律，扰乱开标评标现场秩序的，属于失信行为，根据《南京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管理工作暂行办法》、《江苏省政府采购供应商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失信行为将被记入供应商诚信档案。
[bookmark: _Toc381716887]
第三章  纪律和职责
一、采购代理机构负责组织评标工作，并履行下列职责：
（一）核对评审专家身份和采购人代表授权函，对评审专家在政府采购活动中的职责履行情况予以记录，并及时将有关违法违规行为向财政部门报告。
（二）宣布评标纪律。
（三）公布供应商名单，告知评审专家应当回避的情形。
（四）组织评标委员会推选评标组长，采购人代表不得担任组长。
（五）在评标期间采取必要的通讯管理措施，保证评标活动不受外界干扰。
（六）根据评标委员会的要求介绍政府采购相关政策法规、招标文件。
（七）维护评标秩序，监督评标委员会依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程序、方法和标准进行独立评审，及时制止和纠正采购人代表、评审专家的倾向性言论或者违法违规行为。
（八）核对评标结果，如出现《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六十四条关于评标结果修正情形的，要求评标委员会复核或者说明理由，评标委员会拒绝的，应予记录并向财政部门报告。
（九）评审工作完成后，按照规定向评审专家支付劳务报酬和异地评审差旅费，不得向评审专家以外的其他人员支付评审劳务报酬。
（十）处理与评标有关的其他事项。
（十一）采购人可以在评标前说明项目背景和采购需求，说明内容不得含有歧视性、倾向性意见，不得超出招标文件所述范围。
二、评标委员会及其成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确定参与评标至评标结束前私自接触供应商。
 （二）接受供应商提出的与投标文件不一致的澄清或者说明，第二章21.2.5.1规定的情形除外。
（三）违反评标纪律发表倾向性意见或者征询采购人的倾向性意见。
（四）对需要专业判断的主观评审因素协商评分。
（五）在评标过程中擅离职守，影响评标程序正常进行的。
（六）记录、复制或者带走任何评标资料。
（七）其他不遵守评标纪律的行为。

第四章  评标标准
一、评标方法：本项目评标方法采用综合评分法，评标结果按评审后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得分相同的，按投标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得分且投标报价相同的并列。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供应商为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
二、评标标准：分值合计不对
	序号
	评审
因素
	评审标准
	分值

	1
	价格
	价格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
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小数点保留两位）：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30。
	30

	2
	技术
	评委根据供应商提供的技术方案进行评分，完全满足招标文件技术指标、参数要求、品质保证等，并能提供详细的技术说明的得15分；每有一项负偏离扣0.5分，扣完为止；严重负偏离影响产品性能的经半数以上评委认定，本项不得分。
	15

	3.1
	服务
	评委根据供应商提供的项目总体服务方案进行评审： 
方案计划条理清晰、脉络分明，内容具体全面，项目管理安排合理高效、操作性强得10分；实施方案计划条理基本清晰，内容基本全面，项目管理安排基本合理，有一定的操作性得7分；实施方案各项内容基本满足项目需求得4分；实施方案计划条理性不足，不够全面，项目管理安排操作性不足得1分；不提供的不得分。
	10

	3.2
	
	评委根据供应商提供的全年物资耗材供应响应计划安排、配送方案、供货渠道等（附有必要的证明材料，如服务队伍、运输能力、品牌授权等）进行评审：
整体安排合理，方案全面、科学合理，可行性强的得10分；整体安排较为合理，方案较全面、科学合理，可行性较强的得7分；整体安排具一定合理性，方案和可行性一般的得4分；方案、内容基本满足需求的得1分；不提供的不得分。
	10

	3.3
	
	评委根据供应商提供的质量控制方案及安全保证措施（应包括质量保障、安全性保障、仓储能力、运输资质及因质量问题造成事故的责任承担方案等内容）进行评审：  
具有完整详细的产品质量控制方案及安全保证措施，措施具体可行，能保障供应配送的产品同一批次、不同批次质量均稳定得10分；具有较完整详细的产品质量控制方案及安全保证措施，措施较可行，能保障供应配送的产品质量基本稳定得7分；具有基本详细的产品质量控制方案及安全保证措施，措施基本可行，满足项目基本需求得4分；产品质量控制方案及安全保证措施不完整，措施可行性差，产品质量稳定性差得1分；不提供的不得分。
	10

	3.4
	
	评委根据供应商提供的突发性采购的应急响应、应急处置、能力保障及服务承诺进行评审：
 方案详细、全面，针对性、可行性强的得8分；方案较详细、全面，针对性、可行性较强的得5分；方案基本满足需求得得2分；不提供的不得分。
	8

	3.5
	
	评委根据供应商针对本项目提供的售后服务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服务管理体系、技术保障及服务承诺、售后响应时间等）进行评审：  
 方案详细、全面，针对性、可行性强，售后响应时间横向比较最短的得8分；方案较详细、全面，针对性、可行性较强，售后响应时间横向比较次短的得5分；方案、售后响应时间基本满足需求得2分；不提供的不得分。
	8

	4
	[bookmark: _GoBack]业绩
	供应商提供2022年1月1日至今（含，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类似项目业绩，每提供一份得3分，最高得9分（提供合同复印件等相关证明材料。其中供应商所提供的业绩中相同年度同一单位有多份合同的，按一份合同计算。合同应能反映相关信息，不提供的不得分）。
	9

	合计分值
	100


三、评标说明：
1、小微企业的价格扣除
（1）对于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采购项目，给予小微企业报价1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2）对于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货物采购项目，供应商（无论为大型企业、中型企业或小微企业）提供的货物均为小微企业制造的货物，即可享受上述价格评审优惠政策，除此之外的情形，不享受小微企业价格评审优惠政策。
2、监狱和戒毒企业的价格扣除
（1）本项目对监狱和戒毒企业（简称监狱企业），给予报价1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2）监狱企业需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3）监狱企业标准请参照《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
3、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价格扣除
（1）本项目对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给予报价1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2）残疾人福利单位需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提供《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3）残疾人福利单位标准请参照《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
4、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属于小微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
    5、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优先采购政策
（1）在性能、技术、服务等指标同等条件下，对属于国家认定的节能产品（列入《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的非政府强制采购产品）和环境标志产品（列入《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的所有产品）实行优先采购，即在评审时分别给予其对应的投标产品报价5%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2）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必须纳入“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的“节能产品查询系统”、“环境标志产品查询系统”，评审时以供应商提供经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产品认证证书复印件为准，否则不予认可。
6、除本章另有说明外，所有认证、证明和业绩均以清晰有效的证明文件的复印件为依据。

第五章  采购项目需求
    一、项目名称：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检验院化玻杂品采购
    二、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检验院化玻杂品采购采购，项目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产品采购、运输、安装、调试、提供备品备件、专业安装工具直至交付使用通过验收、售后服务等。
3、 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及标准、规范：采购标的需执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四、采购设备技术指标等要求
	采购需求目录

	序号
	物品名称
	规格型号
	包装单位
	数量
	在用品牌

	1
	硝酸盐还原试剂
	10ml×2支/盒 
	盒
	4
	环凯

	2
	绿脓杆菌生化鉴定套装
	10套/盒
	盒
	3
	陆桥

	3
	蜡样芽胞杆菌生化鉴定盒
	9种*10支/盒
	盒
	4
	环凯

	4
	胆汁肉汤
	20支/盒 
	盒
	3
	陆桥

	5
	革兰氏阴性细菌鉴定卡
	20试卡/盒
	盒
	8
	梅里埃

	6
	缓冲蛋白胨水（BPW）
	1000g/瓶 
	瓶
	60
	陆桥

	7
	孟加拉红（虎红）培养基
	250g/瓶
	瓶
	90
	陆桥

	8
	李斯特氏菌显色培养基
	74.0g(1000mL)/瓶
	瓶
	35
	陆桥

	9
	结晶紫中性红胆盐琼脂(VRBA)
	250g/瓶
	瓶
	310
	陆桥

	10
	沙氏葡萄糖琼脂培养基（沙氏琼脂）
	250g/瓶 
	瓶
	4
	陆桥

	11
	泛酸检测试剂盒
	96孔/盒
	盒
	10
	瑞赛生物

	12
	生物素检测试剂盒
	96孔/盒
	盒
	6
	瑞赛生物

	13
	B12检测试剂盒
	96孔/盒
	盒
	8
	瑞赛生物

	14
	叶酸检测试剂盒
	96孔/盒
	盒
	6
	瑞赛生物

	15
	维生素B12检测国标即用型套装
	50*2次/盒
	盒
	5
	陆桥

	16
	泛酸检测国标即用型套装
	50*2次/盒 
	盒
	6
	陆桥

	17
	羊血琼脂平板
	 90mm 10皿/包
	盒
	12
	环凯

	18
	羊血琼脂平板
	 90mm 10皿/包
	包
	49
	陆桥

	19
	一次性培养皿
	90mm，50包/箱
	箱
	12
	凯恒生物

	20
	一次性培养皿
	90mm 500个/箱
	箱
	70
	乐诊

	21
	一次性培养皿
	60mm 1000个/箱
	箱
	11
	新康医疗

	22
	0.25鲎试剂
	0.1/支  10支/盒
	盒
	303
	福州新北

	23
	0.125鲎试剂
	0.1/支  10支/盒
	盒
	18
	福州新北

	24
	0.03鲎试剂
	0.1/支  10支/盒
	盒
	25
	福州新北

	25
	0.9%氯化钠溶液
	500ml/瓶
	瓶
	456
	双鹤

	26
	细菌内毒素检查用水
	5ml*10支/盒
	盒
	50
	福州新北

	27
	胰酶细胞消化液
	100mL/瓶
	瓶
	6
	Gibco

	28
	双抗
	100ml /瓶
	瓶
	3
	biosharp

	29
	GeneGreen核酸染料
	500ul/瓶
	瓶
	6
	天根

	30
	无菌均质袋
	400ml  20瓶/箱
	箱
	80
	泰林

	31
	麦康凯液体培养基
	250g /瓶
	瓶
	18
	凯恒生物

	32
	紫红胆盐葡萄糖琼脂培养基
	250g/瓶 
	瓶
	6
	凯恒生物

	33
	紫红胆盐葡萄糖琼脂培养基
	10个/包，15包/箱
	箱
	5
	米田亩

	34
	肠道菌增菌液体培养基
	250g /瓶
	瓶
	15
	凯恒生物

	35
	肠道菌增菌液体培养基
	10ml/支，150支/箱 
	箱
	8
	米田亩

	36
	麦康凯琼脂培养基
	250g /瓶
	瓶
	8
	凯恒生物

	37
	沙氏葡萄糖液体培养基
	500ml/瓶 
	瓶
	22
	米田亩

	38
	沙氏葡萄糖琼脂培养基
	250g /瓶
	瓶
	44
	凯恒生物

	39
	胰酪大豆胨液体培养基
	250g /瓶
	瓶
	42
	凯恒生物

	40
	胰酪大豆胨液体培养基
	500ml /瓶
	瓶
	395
	米田亩

	41
	胰酪大豆胨液体培养基
	100ml/瓶 
	瓶
	600
	米田亩

	42
	亚碲酸卵黄增菌液
	5ml*10支/盒
	盒
	321
	陆桥

	43
	PALCAM选择性添加剂
	5支/盒
	盒
	12
	陆桥

	44
	萘啶酮酸（P-18C1）
	5支/盒
	盒
	17
	陆桥

	45
	沙门氏菌显色培养基
	1000ml/瓶
	瓶
	130
	环凯

	46
	40%四丁基氢氧化铵溶液
	25ml/瓶  
	瓶
	4
	阿拉丁

	47
	0.1%无菌蛋白胨水溶液
	500ml/瓶
	瓶
	586
	海博

	48
	RV沙门菌增菌液体培养基
	250g /瓶
	瓶
	15
	凯恒生物

	49
	RV沙门菌增菌液体培养基
	10ml/支，25支/包
	包
	8
	米田亩

	50
	MRS培养基(莫匹罗星锂盐改良MRS培养基基础)
	250g/瓶
	瓶
	4
	环凯

	51
	改良MRS培养基配套试剂 SR0370
	10支 /盒
	盒
	4
	环凯

	52
	50×TAE Buffer
	500ml/瓶
	瓶
	12
	索莱宝

	53
	甘露醇生化鉴定管
	20支/盒
	盒
	3
	环凯

	54
	平板计数琼脂(PCA)
	250g/瓶
	瓶
	9
	环凯

	55
	亚硫酸铋琼脂（BS）
	250g/瓶
	瓶
	20
	陆桥

	56
	7.5%氯化钠肉汤
	250g/瓶
	瓶
	40
	陆桥

	57
	冻干血浆
	0.5mL×10/盒 
	盒
	4
	陆桥

	58
	伊红美蓝琼脂培养基
	250g/瓶
	瓶
	6
	陆桥

	59
	四硫磺酸盐煌绿增菌液基础（TTB）
	250g/瓶
	瓶
	40
	陆桥

	60
	3M大肠菌群测试片
	25片/包
	包
	10
	3M

	61
	植物基因组DNA提取试剂盒 (DP305)
	50次/盒
	盒
	5
	天根

	62
	PH7.0无菌蛋白胨氯化钠缓冲溶液
	500ml/瓶
	瓶
	1000
	海博

	63
	副溶血性弧菌干制生化鉴定试剂盒
	5 测试/盒
	盒
	3
	环凯

	64
	Baird-Parker培养基基础
	1000g/瓶
	瓶
	90
	陆桥

	65
	0.5%无菌TTC溶液
	2ml/支x10/盒
	盒
	7
	环凯

	66
	Premix Ex Taq™ (Probe qPCR)
	200 Rxns/盒
	个
	30
	TaKaRa

	67
	MC培养基
	250g/瓶
	瓶
	6
	陆桥

	68
	3%氯化钠碱性蛋白胨水（APW）
	250g /瓶
	瓶
	15
	陆桥

	69
	乳酸杆菌琼脂培养基
	250g/瓶
	瓶
	7
	陆桥

	70
	PALCAM 培养基基础
	250g /瓶
	瓶
	15
	陆桥

	71
	TaKaRa MiniBEST Universal Genomic DNA
	50次/盒
	盒
	5
	TAKRA

	72
	全封闭无菌过滤培养器
	20套/箱
	箱
	15
	牛牛基因

	73
	三糖铁斜面琼脂培养基
	25支/包  
	包
	11
	米田亩

	74
	木糖赖氨酸脱氧胆酸盐琼脂培养基
	15包/箱
	箱
	5
	米田亩

	75
	木糖赖氨酸脱氧胆酸盐琼脂培养基
	250g/瓶
	瓶
	6
	凯恒生物

	76
	溴化十六烷基三甲胺琼脂培养基
	15包/箱  
	箱
	5
	米田亩

	77
	溴化十六烷基三甲胺琼脂培养基
	250g/瓶
	瓶
	6
	凯恒生物

	78
	R2A琼脂培养基
	15包/箱   
	箱
	5
	米田亩

	79
	甘露醇氯化钠琼脂培养基
	15包/箱 
	箱
	5
	米田亩

	80
	甘露醇氯化钠琼脂培养基
	250g/瓶
	瓶
	6
	凯恒生物

	81
	β-葡萄糖醛酸苷酶/芳基硫酸酯酶
	2ml/瓶
	瓶
	8
	源叶

	82
	弧菌显色培养基
	1000mL/瓶
	瓶
	12
	环凯

	83
	菌落总数测试片
	25片/包
	包
	15
	美正

	84
	Real Time PCR Bovine DNA Detection Kit
	50 Rxns/盒
	盒
	30
	Takara

	85
	硫乙醇酸盐流体培养基
	250ml/瓶
	瓶
	573
	米田亩

	86
	DL500 DNA Marker
	500μl/支 约450 ng/5μl 
	支
	4
	TaKaRa

	87
	Tris
	250g/瓶
	瓶
	5
	西格玛

	88
	DNA恒温快速扩增试剂盒（基础型）
	48T/盒
	盒
	8
	安普未来

	89
	鼠李糖b
	20支/盒
	盒
	7
	陆桥

	90
	木糖b
	20支/盒 
	盒
	14
	陆桥

	91
	李氏菌增菌肉汤（LB1，LB2）基础
	250g/瓶
	瓶
	90
	陆桥

	92
	生物素检测国标即用型套装
	50*2次/盒
	盒
	5
	陆桥

	93
	哥伦比亚CNA血琼脂基础
	250g/瓶
	瓶
	7
	环凯

	94
	致泻大肠埃希氏菌生化鉴定盒
	8种x10次 /盒
	盒
	3
	环凯

	95
	伊红美蓝琼脂平板 (EMB)
	10皿/包
	包
	6
	陆桥

	96
	DL2,000 DNA Marker
	200 μl /支
	支
	7
	TaKaRa

	97
	DL1,000 DNA Marker
	200 μl /支
	支
	4
	TaKaRa

	98
	革兰氏染色试剂盒
	10ml*4/盒
	盒
	4
	陆桥

	99
	CIN-1培养基配套试剂
	2×5支/盒
	盒
	3
	环凯

	100
	血液/组织/细胞基因组提取试剂盒
	200次 /盒
	盒
	5
	天根

	101
	IgG纯度和异质性分析试剂盒
	0.1mol/LNaOH、0.1mol/L HCL Beckman Coulter /盒
	盒
	5
	AB  SCIEX

	102
	MEM培养基
	500ml/瓶
	瓶
	4
	凯基生物

	103
	Petrifilm 霉菌和酵母菌测试片
	50片/包
	包
	20
	3M

	104
	PMSF（100mM）
	10ml/瓶
	瓶
	3
	凯基生物

	105
	RPMI-1640培养基（不含双抗）
	500ml/瓶
	瓶
	10
	凯基生物

	106
	DMEM（低糖）培养基（不含双抗）
	500ml/瓶
	瓶
	10
	凯基生物

	107
	ɑ-MEM培养液（不含双抗)
	500ml/瓶
	瓶
	14
	凯基生物

	108
	DMEM（高糖）培养基（不含双抗）
	500ml/瓶
	瓶
	15
	凯基生物

	109
	假单胞菌CN选择性培养基
	250g/瓶
	瓶
	10
	陆桥

	110
	新生霉素（D）
	0.125mg/支×5 /盒
	盒
	12
	陆桥

	111
	Real Time PCR Ovine DNA Detection Ki
	50 Rxns/盒
	盒
	20
	Takara

	112
	Real Time PCR Porcine DNA Detection Kit
	50 Rxns/盒
	盒
	25
	Takara

	113
	无菌袋A型
	55cm×35cm，200个/箱
	箱
	5
	金剑

	114
	乳糖明胶
	20支/盒 
	盒
	3
	环凯

	115
	SanPrep 柱式 PCR 产物纯化试剂盒
	100 PREPS /盒
	盒
	3
	生工

	116
	一次性90mm大豆酪蛋白琼脂培养基(TSA)培养碟
	20包/箱
	箱
	10
	凯恒生物

	117
	磁珠菌种保藏管（乳酸菌）
	25支/盒 
	盒
	4
	陆桥

	118
	革兰氏阳性细菌鉴定卡
	20T/盒
	盒
	5
	梅里埃

	119
	哥伦比亚琼脂培养基
	250g /瓶
	瓶
	3
	凯恒生物

	120
	梭菌增菌培养基
	250g /瓶
	瓶
	3
	凯恒生物

	121
	亲水PTFE针式滤器
	13mm，0.22μm，100只/罐
	罐
	44
	安谱

	122
	重组c因子内毒素检测试剂盒
	96tests/盒
	盒
	15
	瑞诺

	123
	dd数字PCR专用96孔板
	25块/盒
	盒
	12
	伯乐

	124
	BD FACS Flow Sheath Fluid
	20L/桶
	桶
	5
	BD

	125
	琼脂糖
	100g/瓶，电泳级，750g/cm2
	瓶
	3
	源叶

	126
	mTeSR Plus（iPSC培养基）
	500ml /瓶
	瓶
	5
	STEM CELL

	127
	DMEM培养基
	 500ml/瓶
	瓶
	4
	赛维尔

	128
	ChamQ SYBR qPCR Master Mix (Low ROX Premixed)
	500 rxns /盒
	盒
	5
	诺唯赞

	129
	Premix Ex Taq (Probe qPCR), Bulk
	200 Rxns/盒
	盒
	6
	Takara

	130
	2X SanTaq PCR Master Mix (with Blue Dye)
	40mL /瓶
	瓶
	6
	生工

	131
	Bst 3.0 DNA Polymerase
	8.000 units  /支
	支
	6
	NEB

	132
	LB琼脂
	250g /瓶
	瓶
	4
	陆桥

	133
	哥伦比亚CNA血琼脂配套试剂
	10支/盒 
	盒
	4
	环凯

	134
	dNTPs Mix(10mM each)
	10*1mL /盒
	盒
	5
	索莱宝

	135
	QuantStudio Absolute Q DNA dPCR Master Mix (5x)
	200 reactions/盒
	盒
	9
	Applied Biosystems

	136
	QuantStudio Absolute Q Isolation Buffer
	3mL /支
	支
	6
	Applied Biosystems

	137
	QuantStudio Absolute Q MAP16 dPCR Plate
	12 plates  /盒
	盒
	5
	Applied Biosystems

	138
	4× Laemmli Sample Buffer
	10ml /瓶
	瓶
	3
	Bio-RAD

	139
	数字PCR预混液（探针法） (No dUTP) 200T
	Droplet PCR Supermix,200R/盒
	盒
	5
	Bio-Rad

	140
	大肠杆菌DH5α感受态细胞
	20支×100μl /盒
	盒
	3
	宝赛

	141
	FastPure EndoFree Plasmid Maxi Kit
	10rxns/盒
	盒
	7
	南京诺唯赞

	142
	酒精棉片
	100片/盒
	盒
	4
	稳健

	143
	一次性滤头（有机系）
	0.22um 直径25mm/盒
	盒
	26
	津腾

	144
	一次性滤头（有机系）
	0.45um 直径25mm/盒
	盒
	103
	津腾

	145
	10μL移液枪枪头
	1000个/包
	包
	12
	Axygen

	146
	200μL移液枪枪头
	1000个/包
	包
	6
	Axygen

	147
	1mL移液枪枪头
	 1000个/包
	包
	4
	Axygen

	148
	1mL移液枪枪头
	1000个/包
	包
	54
	艾本德

	149
	5mL移液枪枪头
	 500只/包
	包
	6
	艾本德

	150
	5mL移液枪头
	1000个/箱（共5包，每包200个）
	箱
	20
	普兰德

	151
	
	
	
	
	

	152
	10mL移液枪头
	2*100支/盒 
	盒
	15
	艾本德

	153
	200μL移液枪枪头
	 1000个/包
	包
	3
	艾本德

	154
	10μL移液枪枪头
	 1000个/包
	包
	17
	biosharp

	155
	10μL枪头盒
	96孔/个 10ul 
	个
	3
	白鲨

	156
	200μL枪头盒
	96孔/个 200ul 
	个
	3
	白鲨

	157
	1mL枪头盒
	1000ul 100孔/个
	个
	3
	白鲨

	158
	5mL枪头盒
	5mL  /个
	个
	6
	比克曼

	159
	变色硅胶
	AR500g/瓶；蓝色
	瓶
	6
	海洋

	160
	变色硅胶
	AR500g/瓶；橙色
	瓶
	13
	盛达

	161
	聚乙烯塑料桶（圆形）
	25L/个
	个
	433
	水杉

	162
	一次性无菌试管
	50支/盒 
	盒
	21
	陆桥

	163
	定性滤纸
	18cm，快速/盒
	盒
	27
	双圈

	164
	定性滤纸
	12.5cm，快速/盒
	盒
	49
	双圈

	165
	定性滤纸
	9cm；快速/盒
	盒
	4
	双圈

	166
	定量滤纸
	12.5cm/盒
	盒
	4
	双圈

	167
	定量滤纸
	9cm/盒
	盒
	4
	双圈

	168
	定量滤纸
	18cm，中速/盒
	盒
	4
	双圈

	169
	一次性丁腈手套
	小号，100只/盒
	盒
	84
	爱马斯

	170
	一次性丁腈手套
	中号，100只/盒
	盒
	52
	爱马斯

	171
	一次性丁腈手套
	大号，100只/盒
	盒
	8
	爱马斯

	172
	一次性活性炭口罩
	50个/盒
	盒
	18
	保为康

	173
	医用外科口罩
	50只/盒
	盒
	27
	麦迪康

	174
	一次性医用口罩
	灭菌型，10个/盒 
	盒
	781
	笑康

	175
	光明无粉乳胶手套
	中号 灭菌 25付/盒
	盒
	105
	光明

	176
	光明无粉乳胶手套
	小号 灭菌25付/盒
	盒
	94
	光明

	177
	光明无粉乳胶手套
	M号 绿色加厚25付/盒
	盒
	318
	光明

	178
	丁腈防化劳保手套
	橡胶防水耐油污耐酸碱工业劳防款/付
	付
	13
	职安康

	179
	一次性无粉丁腈手套
	100只/盒（9寸，蓝色，M号）
	盒
	20
	安谱

	180
	一次性无粉丁腈手套
	100只/盒（9寸，蓝色，S号）
	盒
	23
	安谱

	181
	防酸手套
	45CM/付
	付
	4
	青岛威碟

	182
	手术剪刀
	16cm/把
	把
	10
	金钟

	183
	手术剪刀
	14cm/把
	把
	10
	金钟

	184
	洗耳球
	大号/个
	个
	7
	金新兴

	185
	洗耳球
	中号/个
	个
	12
	金新兴

	186
	洗耳球
	小号/个
	个
	6
	金新兴

	187
	磁力搅拌子
	3*5mm/个
	个
	12
	晟海祥

	188
	磁力搅拌子
	6*15mm /个
	个
	12
	晟海祥

	189
	磁力搅拌子
	10*30mm/个
	个
	21
	晟海祥

	190
	镊子
	16cm/把
	把
	4
	无锡蓉丰

	191
	聚丙烯离心管
	15ml 50个/包
	包
	381
	康宁

	192
	聚丙烯离心管
	50mL 25个/包
	包
	509
	康宁

	193
	离心管
	1.5mL 500个/包
	包
	9
	新康医疗

	194
	离心管
	1.5mL 500个/包
	包
	21
	南通顺丰

	195
	离心管
	1.5ml 无RNA酶  500个/包
	包
	6
	AXYGEN

	196
	塑料离心管
	50mL 50个/包
	包
	4
	南通顺丰

	197
	塑料离心管
	10ml 200支/包
	包
	4
	新康医疗

	198
	5mL离心管
	200个/包 5ml 
	包
	25
	biosharp

	199
	10mL离心管/圆底连盖
	200个/包
	包
	6
	南通顺丰

	200
	15mL离心管
	带架 50支/包
	包
	8
	康宁

	201
	50mL离心管
	50ml 25个 /包
	包
	20
	康宁

	202
	5ml尖底离心管，翻盖，灭菌
	100支/包 5ml
	包
	4
	biosharp

	203
	离心管架
	1.5mL 60孔/个
	个
	12
	biosharp

	204
	圆底离心管
	2ml 500个/包
	包
	14
	AXYGEN

	205
	圆底离心管
	2ml 500个/包
	包
	7
	新康医疗

	206
	圆底离心管/圆底连盖
	2ml 500个/包
	包
	8
	南通顺丰

	207
	10mL移液管
	 灭菌 独立包装;50个/包
	包
	16
	康宁

	208
	15mL离心管架
	40孔/个
	个
	6
	滨正红

	209
	50mL离心管架/有机玻璃
	40孔/个
	个
	19
	南通顺丰

	210
	多功能离心管架
	96孔/个
	个
	6
	苏睿

	211
	15毫升离心管架
	50孔/个
	个
	4
	白鲨

	212
	2ml塑料进样瓶架
	50孔/个
	个
	18
	白鲨

	213
	胖肚移液管
	A 100ml/支
	支
	10
	天玻

	214
	胖肚移液管
	A 25ml/支
	支
	6
	天玻

	215
	锥形瓶
	1000mL 大口  /个
	个
	15
	蜀牛

	216
	戴安聚丙烯进样瓶及瓶盖套装（离子色谱用）
	规格1.5 mL 100支/包
	包
	9
	Thermo

	217
	白色容量瓶
	250ml/个
	个
	312
	天玻

	218
	量筒
	100mL/个
	个
	6
	天玻

	219
	量筒
	250ml/个
	个
	12
	天玻

	220
	量筒
	500ml个
	个
	13
	天玻

	221
	量筒/A级,IN
	1000ml/个
	个
	4
	WQ

	222
	塑料量杯
	2000mL/个
	个
	3
	新康医疗

	223
	精制容量瓶
	200ML/个
	个
	105
	Iccuracy

	224
	精制容量瓶
	250ML/个
	个
	40
	天玻

	225
	精制容量瓶
	500ML/个
	个
	8
	Iccuracy

	226
	精制容量瓶
	1000ML/个
	个
	7
	Iccuracy

	227
	棕色容量瓶
	A级 50mL/个
	个
	82
	天玻

	228
	棕色容量瓶
	A级 100ml/个
	个
	12
	天玻

	229
	一次性滴管
	1mL 100支/包
	包
	108
	新康医疗

	230
	一次性滴管
	3mL 100支/包
	包
	525
	新康医疗

	231
	一次性滴管
	5mL 100支/包
	包
	303
	新康医疗

	232
	一次性滴管
	10mL 100支/包
	包
	45
	新康医疗

	233
	西林瓶
	7mL/个
	个
	644
	ZUIDID

	234
	蓝盖试剂瓶
	2000mL/个
	个
	8
	肖特

	235
	蓝盖试剂瓶
	250mL/个
	个
	8
	肖特

	236
	蓝盖透明试剂瓶
	50mL/个
	个
	15
	Kimble

	237
	蓝盖透明试剂瓶
	100mL/个
	个
	40
	Kimble

	238
	蓝盖透明试剂瓶
	250mL/个
	个
	3
	Kimble

	239
	蓝盖透明试剂瓶
	1000mL/个
	个
	76
	Kimble

	240
	棕色螺纹口40mL 样品储存瓶
	100只/纸盒,4纸盒/纸箱 24-400 40mL
	盒
	4
	CNW

	241
	流动相瓶
	2000ml/个
	个
	15
	肖特

	242
	流动相瓶
	1000ml/个
	个
	4
	肖特

	243
	流动相瓶
	3L/个
	个
	17
	WQ

	244
	烧杯
	150ml个
	个
	72
	蜀牛

	245
	烧杯
	250ml/个
	个
	26
	蜀牛

	246
	烧杯
	500ml/个
	个
	7
	蜀牛

	247
	烧杯
	1000ml/个
	个
	10
	蜀牛

	248
	烧杯
	2000ml/个
	个
	4
	蜀牛

	249
	烧杯
	3000ml/个
	个
	8
	蜀牛

	250
	烧杯
	5000ml/个
	个
	4
	蜀牛

	251
	塑料烧杯
	1000ml/个
	个
	3
	新康医疗

	252
	宠物用留置针
	26G小号/盒
	盒
	3
	海迪科

	253
	一次性使用薄膜过滤器
	20套/箱 
	箱
	20
	牛牛基因

	254
	一次性针式过滤头
	0.45um 直径25mm 水系100个/盒
	盒
	25
	津腾

	255
	一次性涂布棒
	10支/包
	包
	550
	BIOLGIX

	256
	封口膜
	4IN.*125FT.ROLL 约10cm*38m/卷/盒
	盒
	7
	PARAFILM

	257
	试管刷
	大号
	把
	47
	山东博品

	258
	瓷坩埚（带盖）
	150ml
	个
	15
	铁锚

	259
	金属小勺子
	12-15cm/把
	把
	4
	国药

	260
	微孔滤膜（水系）/混纤
	直径50mm，微孔0.45um 50片/盒
	盒
	19
	新亚

	261
	微孔滤膜（水系）
	直径150mm，微孔0.45um 50片/盒
	盒
	14
	津腾

	262
	微孔滤膜（有机相）
	0.22μm×25mm  50片/盒
	盒
	3
	津腾

	263
	聚酰胺
	30—60目/瓶
	包
	3
	路桥

	264
	瓶刷子/容量瓶刷
	500ml/个
	把
	10
	山东博品

	265
	一次性注射器
	1ml 200个/包
	包
	100
	客乐

	266
	一次性注射器
	2ml 100个/包
	包
	337
	客乐

	267
	一次性注射器
	5ml 100个/包
	包
	53
	客乐

	268
	一次性注射器
	10ml 80个/包
	包
	55
	客乐

	269
	一次性注射器
	20ml 50个/包
	包
	45
	客乐

	270
	透明硅胶管
	内径6mm*外径9mm 10米/盒
	盒
	4
	济南晨生

	271
	透明硅胶管
	内径7mm*外径10mm /米
	米
	4
	济南晨生

	272
	酸性硅胶
	500g/瓶
	瓶
	9
	HT SPARKLE

	273
	水相滤头
	PES聚醚砜（欧洲）直径：13mm 孔径：0.22um
100个/盒
	盒
	50
	津腾

	274
	有机相滤头
	尼龙66（Nylon）直径：13mm 孔径：0.22um
100个/盒
	盒
	42
	津腾

	275
	透明液相进样瓶架盒（100孔13mm）
	2ml*100孔/个 
	个
	20
	南通顺丰

	276
	液相（流动相）抽滤瓶
	1L/个
	套
	3
	津腾

	277
	实心拧盖
	100/袋 含PTFE/硅胶隔垫
	盒
	4
	CNW

	278
	12孔板
	12孔/个
	个
	3
	NUNC

	279
	96孔板
	100个/箱
	箱
	5
	康宁

	280
	搅拌玻璃棒
	30cm/根
	支
	10
	WQ

	281
	手术刀柄
	3#/把
	把
	4
	金钟

	282
	称量纸
	75*75 /包
	包
	15
	伯奥

	283
	称量纸
	100*100/包
	包
	10
	伯奥

	284
	国产GF254薄层板
	100mm*200mm 10片/盒
	盒
	60
	海洋

	285
	进口GF254薄层板
	200mm×200mm 18片/盒
	盒
	15
	默克

	286
	国产G薄层板
	100mm*200mm 10片/盒
	盒
	52
	海洋

	287
	进口G薄层板
	200mm×200mm 20片/盒
	盒
	10
	默克

	288
	50ml加样槽
	50ml，10个/包
	包
	8
	biosharp

	289
	微量进样器
	25ul 尖头/支
	支
	3
	高鸽

	290
	微量进样器
	25ul 平头/支
	支
	3
	高鸽

	291
	锡箔纸
	45cm*10m*20μm/卷
	卷
	15
	太湖人家

	292
	实验室酸缸
	36L 40*30*30cm/个
	个
	4
	中豫垣

	293
	灭菌球（溶出配件）
	4个/盒
	盒
	5
	天大天发科技

	294
	试管架
	10ml，双排12孔/个
	个
	6
	美佳臣

	295
	玻璃三角漏斗
	50mm/个
	个
	50
	华鴎

	296
	玻璃三角漏斗
	75mm/个
	个
	60
	华鴎

	297
	无菌瓶
	60mL/个
	个
	1060
	申百特

	298
	2mL注射器（无针头）
	300只/包
	包
	47
	安谱

	299
	滤芯枪头
	1000 μL/盒
	盒
	26
	AXYGEN

	300
	灌胃针
	8#/根
	根
	10
	中科

	301
	橡胶管（循环水泵用）
	8*14  1米/根
	根
	3
	金新兴

	302
	无菌液体石蜡
	1.7ml*20/盒
	盒
	3
	海博

	303
	有机滤头
	25mm，0.45μm    /盒
	盒
	3
	津腾

	304
	溶出取样针过滤头
	10um，50个/包
	包
	7
	天大天发科技

	305
	药匙
	大号/把
	把
	4
	天津

	306
	吸水纸（H-1）
	H-1  10张/袋
	袋
	6
	捷宁生物

	307
	PVC 底板（J-B6）
	10张/袋 Jn8100-1
	袋
	6
	捷宁生物

	308
	脱脂棉球
	0.3g 500g
	包
	3
	米沙瓦

	309
	TGA陶瓷称量盘
	5个/盒
	个
	6
	PE

	310
	水相针式滤器
	25mm 0.45μm 100只/罐 
	罐
	52
	安谱

	311
	2ml样品瓶架
	50孔/个
	个
	3
	南通顺丰

	312
	塑料洗瓶
	红头500ml/个
	个
	8
	江苏

	313
	玻璃载玻片/ 0.8-1.0mm 
	50片/盒  
	盒
	4
	帆船

	314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血管/普通管
	5mL，红色/包
	包
	3
	康卫仕医疗

	315
	眼科镊子
	弯头10cm/把
	把
	6
	金钟

	316
	凯氏定氮仪用消化片
	4.5g 1000片/瓶
	桶
	5
	FOSS

	317
	质谱仪喷针
	1个/支 
	支
	5
	AB

	318
	皮氏培养皿
	  35mm/个
	包
	15
	江玻

	319
	微量毛细管（定量）
	1μl 100支/盒
	盒
	3
	赫施曼

	320
	微量毛细管（定量）
	2μl 100支/盒
	盒
	3
	赫施曼

	321
	微量毛细管（定量）
	3μl 100支/盒
	盒
	3
	赫施曼

	322
	微量毛细管（定量）
	5μl 100支/盒
	盒
	3
	赫施曼

	323
	微量毛细管（定量）
	10μl 100支/盒
	盒
	3
	赫施曼

	324
	渗透压测定仪专用测量管
	1000个/包
	包
	6
	gonotec

	325
	棉签/10cm
	50支/袋
	袋
	7
	米沙瓦

	326
	棕色聚四氟乙烯塞半微量滴定管
	棕色四氟活塞3mL/座式/支
	支
	5
	ERTAREE艾塔里

	327
	一次性无菌接种环
	1μl 40/25个/包
	包
	371
	BIOLGIX

	328
	培养板
	96孔100包/箱
	箱
	5
	corning

	329
	培养板
	6孔 75个/箱
	箱
	5
	NUNC

	330
	无菌型MILLEX®针头式过滤器
	250个/盒
	盒
	5
	密理博

	331
	有机相尼龙针式滤器（双层膜）
	13mm 0.22μm 100只/罐
	罐
	93
	安谱

	332
	玻璃点样毛细管
	1000支/筒 0.5mm 100mm
	筒
	11
	华西医科大

	333
	PCR八连管
	125排/盒
	盒
	50
	AXYGEN

	334
	石英比色皿（1cm）/10mm
	751 1cm 2只/盒
	盒
	3
	宜兴伟鑫

	335
	DNA凝胶回收试剂盒
	50次/盒
	盒
	6
	碧云天

	336
	脱脂纱布
	500g/包
	包
	3
	米沙瓦

	337
	尿素生化鉴定管
	10支/盒
	盒
	3
	环凯

	338
	碳酸氢铵
	100g/瓶 CAS号：1066-33-7 
	瓶
	3
	阿拉丁

	339
	七氟丁酰基咪唑
	97% 25G/瓶
	瓶
	3
	乐研

	340
	甲酸铵
	色谱纯 50G/瓶
	瓶
	5
	阿拉丁

	341
	甲酸
	LCMS/HPLC，500ml /瓶
	瓶
	5
	恩科

	342
	溴化钾
	光谱纯 10g/瓶
	瓶
	4
	国药

	343
	乙酸铵
	质谱级 25g/瓶
	瓶
	9
	阿拉丁

	344
	乙酸铵
	AR500g/瓶
	瓶
	3
	阿拉丁

	345
	乙酸铵
	色谱纯 250g/瓶
	瓶
	4
	阿拉丁

	346
	碘液
	2mL/支×20(g)/盒
	盒
	6
	陆桥

	347
	氧化酶试剂
	20支/盒
	盒
	4
	陆桥

	348
	比重瓶
	5ml 10个/盒
	盒
	4
	国药

	349
	95%乙醇
	AR 500mL/瓶
	瓶
	361
	南试

	350
	95%乙醇
	AR 500mL/瓶
	瓶
	96
	国药

	351
	75%乙醇
	AR 500ml/瓶
	瓶
	352
	南试

	352
	酒精
	75% 2.5L/瓶
	瓶
	9
	南试

	353
	酒精
	75% 2.5L/瓶
	瓶
	4
	凌峰

	354
	无水甲醇
	AR 500ML/瓶
	瓶
	48
	南试

	355
	无水乙醇
	AR 500ml/瓶
	瓶
	533
	国药

	356
	无水乙醇
	色谱级 4L/瓶
	瓶
	11
	天地

	357
	pH值标准液（pH9.18）
	250ml/瓶
	瓶
	4
	方畦

	358
	pH值标准液（pH6.86）
	250ml/瓶
	瓶
	3
	方畦

	359
	pH值标准液（pH4.01）
	250ml/瓶
	瓶
	4
	方畦

	360
	pH值标准液（pH12.45）
	250ml/瓶
	瓶
	4
	方畦

	361
	pH值标准液（pH1.68）
	250ml/瓶
	瓶
	4
	方畦

	362
	二甲基亚砜
	色谱级 500ml/瓶
	瓶
	3
	阿拉丁

	363
	二甲基亚砜
	色谱级 500ml/瓶
	瓶
	3
	麦克林

	364
	日立氨基酸分析仪茚三酮缓冲液
	1L*2/套
	套
	5
	日立

	365
	日立氨基酸分析仪LA8080缓冲液PH-1
	1L*2/套
	盒
	6
	日立

	366
	日立氨基酸分析仪LA8080缓冲液PH-2
	1L*2/套
	盒
	5
	日立

	367
	日立氨基酸分析仪LA8080缓冲液PH-3
	1L*2/套
	盒
	5
	日立

	368
	日立氨基酸分析仪LA8080缓冲液PH-4
	1L*2/套
	盒
	5
	日立

	369
	三氯乙酸
	500g/瓶
	个
	3
	永华

	370
	三甲基氯硅烷
	100mL/瓶  ≥99% CAS75-77-4 
	瓶
	3
	阿拉丁

	371
	N,O-双（三甲基硅烷基）三氟乙酰胺（BSTFA）
	100mL/瓶
	瓶
	3
	麦克林

	372
	冰乙酸
	色谱纯 1L/瓶
	瓶
	5
	恩科

	373
	冰乙酸
	AR 500ml/瓶
	瓶
	105
	西陇

	374
	冰乙酸
	色谱纯 500ml/瓶
	瓶
	3
	莱宝

	375
	无水硫酸钠
	AR 500g/瓶
	瓶
	90
	南试

	376
	异丙醇
	AR 500ml/瓶
	瓶
	15
	南化

	377
	异丙醇
	AR 500ml/瓶
	瓶
	320
	西陇

	378
	异丙醇
	色谱级 4L/瓶
	瓶
	17
	天地

	379
	10%四丁基氢氧化铵溶液
	分析纯 50ml/瓶
	瓶
	8
	阿拉丁

	380
	四丁基溴化铵
	分析纯 25g/瓶
	瓶
	3
	国药

	381
	正庚烷
	AR 500ml/瓶
	瓶
	6
	国药

	382
	正庚烷
	色谱纯 500ml/瓶
	瓶
	25
	莱宝

	383
	氢氧化钠
	AR 500g/瓶
	瓶
	43
	西陇

	384
	氢氧化钠
	药用级 500g/瓶
	瓶
	4
	南试

	385
	磷酸二氢钾
	AR 500g/瓶
	瓶
	18
	南试

	386
	甘油
	500ml/瓶
	瓶
	3
	凌峰

	387
	氨水
	AR 500ml/瓶
	瓶
	16
	国药

	388
	氨水
	优级纯 500ml/瓶
	瓶
	6
	沪试

	389
	石油醚(30℃-60℃)
	AR500ml  /瓶
	瓶
	900
	南试

	390
	石油醚(60℃-90℃)
	AR500ml/瓶 
	瓶
	7
	南试

	391
	N，N-二甲基甲酰胺
	分析AR500ML/瓶
	瓶
	11
	南试

	392
	N，N-二甲基甲酰胺
	500ML/瓶/HPLC 
	瓶
	4
	阿拉丁

	393
	氯化钠
	AR500g/瓶
	瓶
	304
	西陇

	394
	氢氧化钾
	纯度AR 500g/瓶
	瓶
	3
	南试

	395
	磷酸氢二钾
	AR500g/瓶
	瓶
	3
	南化

	396
	磷酸氢二钾
	AR500g/瓶
	瓶
	3
	国药

	397
	二甲亚砜
	AR500ML/瓶
	瓶
	4
	阿拉丁

	398
	正己烷
	色谱级 4L/瓶
	瓶
	75
	天地

	399
	正己烷
	AR 500ml /瓶
	瓶
	20
	国药

	400
	pH校正液 pH=9.21
	250mL/瓶
	瓶
	3
	梅特勒

	401
	吡啶盐酸盐
	分析纯 100g /瓶
	瓶
	9
	阿拉丁

	402
	无吡啶卡尔费休试剂3-5
	分析纯 500ml /瓶
	瓶
	10
	凌峰

	403
	LPS
	100mg  /瓶
	瓶
	5
	Sigma

	404
	辛烷磺酸钠
	HPLC 25g/瓶
	瓶
	9
	默克

	405
	冰醋酸
	AR 500ml/瓶
	瓶
	6
	西陇

	406
	冰醋酸
	HPLC 500ml/瓶
	瓶
	4
	莱宝

	407
	茚三酮
	25g/瓶
	瓶
	3
	乐研

	408
	茚三酮
	优级纯 20g/瓶
	瓶
	5
	赛卡姆

	409
	三羟甲基氨基甲烷
	AR 100G/瓶
	瓶
	3
	国药

	410
	三羟甲基氨基甲烷
	AR 500g /瓶
	瓶
	3
	麦克林

	411
	四氢呋喃
	HPLC 4L/瓶
	瓶
	6
	天地

	412
	CB910 O-Phthalaldehyde Diluent
	950mL/瓶
	瓶
	15
	Pickering

	413
	CB130 Hydrolysis Reagent
	950mL/瓶
	瓶
	10
	Pickering

	414
	庚烷磺酸钠
	HPLC25G/瓶
	瓶
	8
	默克

	415
	OPA（邻苯二甲醛）
	5g/瓶
	瓶
	6
	Pickering

	416
	正丁醇
	 AR 500mL/瓶
	瓶
	26
	国药

	417
	D101大孔树脂
	1000g/瓶
	瓶
	3
	国药

	418
	胃蛋白酶
	25g/瓶
	瓶
	3
	国药

	419
	国产1L锂缓冲液A-1
	1L/瓶, 0.12N,pH2.95 
	瓶
	6
	赛卡姆

	420
	国产1L锂缓冲液B-1
	1L/瓶, 0.30N,pH4.20  
	瓶
	6
	赛卡姆

	421
	国产1L锂缓冲液C-1
	1L/瓶, 0.30N,pH8.00  
	瓶
	6
	赛卡姆

	422
	国产1L锂样品稀释液
	1L/瓶, 0.12N,pH2.20  
	瓶
	6
	赛卡姆

	423
	500ml锂再生液
	500ml/瓶, 0.45N/Li  
	瓶
	3
	赛卡姆

	424
	D-葡萄糖 无水
	AR 500g/瓶
	瓶
	11
	国药

	425
	亚铁氰化钾
	分析纯 500g/瓶
	瓶
	3
	凌峰

	426
	乙酸锌（二水）
	分析纯 500g/瓶
	瓶
	4
	国药

	427
	压力蒸汽灭菌生物指示剂
	100支/盒
	盒
	5
	3M

	428
	磷酸
	100ml/瓶
	瓶
	6
	Sigma

	429
	磷酸
	GR 500ML/瓶
	瓶
	3
	南试

	430
	磷酸
	色谱级 500mL
	瓶
	11
	麦克林

	431
	APCI 正离子校正液
	100ml/瓶SCIEX  P/N:4460131
	瓶
	4
	AB

	432
	乙腈
	色谱级 4L/瓶*4瓶/箱
	箱
	150
	霍尼韦尔

	433
	甲醇
	色谱级 4L/瓶*4瓶/箱
	箱
	350
	霍尼韦尔

	434
	甲醇
	质谱纯 2.5L /瓶
	瓶
	6
	Merk

	435
	甲醇
	AR 500ml  /瓶
	瓶
	397
	南试

	436
	硫酸镁（无水）
	AR 500g/瓶
	瓶
	6
	永华

	437
	乙酰辅酶A
	10mg/瓶
	瓶
	5
	源叶

	438
	萘酚苯甲醇
	AR 25g/瓶
	瓶
	5
	TCI

	439
	百里香酚酞
	IND10g/瓶
	瓶
	3
	南试

	440
	三乙胺（色谱纯）
	1L HPLC ≥99.5%/瓶
	瓶
	3
	麦克林

	441
	聚氧乙烯月桂醚-35（Brij35）
	AR 500g/瓶  CAS:9002-92-0
	瓶
	3
	麦克林

	442
	盐酸羟胺
	100g/瓶  CAS号:5470-11-1
	瓶
	3
	麦克林

	443
	硫酸锌 七水合
	500g/瓶 AR
	瓶
	4
	沪试

	444
	10×TBE缓冲液
	500ml /瓶
	瓶
	4
	索莱宝

	445
	10×PBS缓冲液
	500mL/瓶
	瓶
	4
	麦克林

	446
	二乙胺
	分析纯 500ml/瓶
	瓶
	4
	南化

	447
	硫脲
	500g/瓶 CAS号128446-35-5
	瓶
	3
	阿拉丁

	448
	碳酸铵
	10g/瓶
	瓶
	5
	Thermo

	449
	碘化丙锭PI溶液(1mg/ml)
	规格：1mL /瓶
	瓶
	3
	索莱宝

	450
	卡尔费休（无吡啶）
	1-2mg/ml  AR500ml/瓶
	瓶
	6
	莱宝

	451
	L-半胱氨酸
	250g/瓶，99%  CAS号52-90-4
	瓶
	3
	阿拉丁

	452
	无水磷酸氢二钠
	AR 500G/瓶
	瓶
	6
	南试

	453
	C18E
	1000g/瓶 
	瓶
	6
	月旭

	454
	磷酸二氢钠
	AR500g/瓶
	瓶
	3
	阿拉丁

	455
	磷酸二氢钠
	AR500g/瓶
	瓶
	3
	南试

	456
	聚二甲基硅氧烷乳液（乳化硅油食用消泡剂）
	500ml/瓶
	瓶
	6
	迎龙

	457
	SDS(十二烷基硫酸钠)
	250g/瓶
	瓶
	3
	西格玛

	458
	甲苯胺蓝
	5g/瓶  CAS编号 6586-04-5
	瓶
	3
	阿拉丁

	459
	钠钾缓冲溶液
	400mL/瓶
	瓶
	5
	赛卡姆

	460
	乙酸乙酯
	色谱纯 4L/瓶
	瓶
	15
	天地

	461
	乙酸乙酯
	AR500ml/瓶
	瓶
	50
	南试

	462
	色谱级乙醇
	1L/瓶
	瓶
	3
	安谱

	463
	巯基乙醇
	1g/瓶 
	瓶
	14
	伟琪博星

	464
	1×PBS缓冲液（PH7.3±0.1）
	500mL/瓶
	瓶
	9
	麦克林

	465
	VITEK 2 0.45%NaCl 样本稀释液
	1000mL/瓶
	瓶
	5
	梅里埃

	466
	清洗液
	 5L/桶 T-115 
	桶
	50
	比利时

	467
	吐温-20
	500ml /瓶 
	瓶
	3
	Solarbio

	468
	10×PBST
	500ml /瓶
	瓶
	3
	Solarbio

	469
	N-苯基-1-萘胺
	100mg /瓶
	瓶
	3
	索莱宝

	470
	硫酸铵
	AR500g /瓶
	瓶
	3
	永华

	471
	25%四甲基氢氧化铵水溶液
	AR 100mL /瓶
	瓶
	4
	麦克林

	472
	TMB（四甲基联苯胺）
	100ml/瓶
	瓶
	3
	TIANGEN

	473
	吐温20
	500ML/瓶 CAS :9005-64-5 
	瓶
	3
	生工

	474
	载玻片(防脱)
	50片/盒
	盒
	20
	世泰

	475
	羟丙基环糊精
	500g/瓶 CAS号128446-35-5
	瓶
	5
	麦克林

	476
	核酸污染清除试剂
	500ml  PanReac /瓶
	瓶
	6
	Applichem

	477
	氧化镁
	250g/瓶
	瓶
	3
	阿拉丁

	478
	正辛醇
	500ml/瓶
	瓶
	3
	阿拉丁

	479
	己烷磺酸钠
	98%25g/瓶
	瓶
	3
	麦克林

	480
	低pH值磷酸SDS样品缓冲液
	140ml/瓶
	瓶
	5
	AB

	481
	六水合氯化镁
	分析纯 500g/瓶
	瓶
	3
	西陇

	482
	次氯酸钠溶液
	500g /瓶
	瓶
	3
	阿拉丁

	483
	苯
	色谱级 4L/瓶
	瓶
	3
	麦克林

	484
	SEB抗体
	100μg/瓶
	瓶
	5
	Genetex

	485
	药敏纸片
	30种*20片 /盒
	盒
	5
	杭州微生物

	486
	过氧化氢酶
	1g/瓶
	瓶
	5
	源叶

	487
	氨苄青霉素钠
	5ml /瓶
	瓶
	3
	上海碧云天

	488
	二水合柠檬酸钠
	AR 500g/瓶
	瓶
	4
	阿拉丁

	489
	二氯甲烷
	HPLC 4L/瓶
	瓶
	6
	天地

	490
	二氯甲烷
	AR 500ml/瓶
	瓶
	15
	国药

	491
	硫酸铁铵
	AR 500g/瓶
	瓶
	3
	国药

	492
	低温敏甲基丙烯酰化明胶（GelMA）
	5g /瓶
	瓶
	5
	EFL

	493
	40%四丁基氢氧化铵甲醇溶液
	100ML/瓶
	瓶
	5
	阿拉丁

	494
	碘化钾
	AR 500g/瓶
	瓶
	7
	南试

	495
	无水乙酸钠
	优级纯 500g/瓶
	瓶
	4
	阿拉丁

	496
	蒸馏水
	500ml  //瓶
	瓶
	5
	赛默飞

	497
	六甲基二硅胺烷
	AR 100ML/瓶
	瓶
	3
	麦克林

	498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EDTA)
	AR 250g/瓶
	瓶
	3
	国药

	499
	氯化钾
	3mol/L 250ML/瓶
	瓶
	3
	上海雷磁

	500
	三氯甲烷
	HPLC 500ml/瓶
	瓶
	5
	南试

	501
	三氯甲烷
	AR 500ml/瓶
	瓶
	415
	南试

	502
	三氯甲烷
	HPLC 4L/瓶
	瓶
	5
	天地

	503
	无水乙醚
	无水 AR 500ml/瓶
	瓶
	100
	南试

	504
	丙酮
	AR500ml/瓶
	瓶
	40
	南试

	505
	丙酮
	HPLC 4L/瓶
	瓶
	5
	霍尼韦尔

	506
	乙醚
	AR 500ml/瓶
	瓶
	303
	南试

	507
	盐酸
	痕量金属级 2.5L/瓶
	瓶
	5
	恩科

	508
	盐酸
	AR 500mL//瓶
	瓶
	73
	南试

	509
	过氧化氢溶液[双氧水，含量＞8%]
	UP级 4L/瓶
	瓶
	15
	晶瑞

	510
	硝酸
	痕量级 2.5L /瓶
	瓶
	25
	Fisher

	511
	硝酸
	UP级 4L /瓶
	瓶
	20
	晶瑞

	512
	二氯甲烷
	HPLC 4L/瓶
	瓶
	15
	国药

	513
	硫酸
	GR 500ml//瓶
	瓶
	50
	南试

	514
	乙酸乙酯
	AR 500ml/瓶
	瓶
	40
	凌峰

	515
	乙酸乙酯
	色谱纯 4L/瓶
	
	7
	麦克林

	516
	硼氢化钠
	AR 100g/瓶
	瓶
	8
	永华

	517
	硝酸银
	AR 100g/瓶
	瓶
	7
	南试

	518
	硼氢化钾
	AR 100g/瓶
	瓶
	6
	永华

	519
	甲苯
	色谱纯 4L//瓶
	瓶
	7
	天地

	520
	高氯酸
	GR 500ml/瓶
	瓶
	8
	永华

	521
	硝酸钠
	AR 500g/瓶
	瓶
	5
	阿拉丁

	522
	甲胺溶液
	AR 500ml/瓶
	瓶
	5
	南化

	523
	硝酸镁
	AR 500g/瓶
	瓶
	6
	国药

	524
	高氯酸钠
	AR 500ml/瓶
	瓶
	8
	南试

	525
	三氟乙酸
	色谱级 500mL/瓶
	瓶
	6
	天地



	主要品牌目录

	序号
	产品品牌
	产品范围
	是否授权代理
	代理销售区域
	授权有效期
	折扣率
	备注

	1
	国药化试 
	
	
	
	
	
	

	2
	永华化学
	
	
	
	
	
	

	3
	阿拉丁
	
	
	
	
	
	

	4
	上海源叶
	
	
	
	
	
	

	5
	麦克林
	
	
	
	
	
	

	6
	天玻
	
	
	
	
	
	

	7
	蜀玻
	
	
	
	
	
	

	8
	杭州双圈
	
	
	
	
	
	

	9
	天津津腾
	
	
	
	
	
	

	10
	广东环凯
	
	
	
	
	
	

	11
	碧云天
	
	
	
	
	
	

	12
	上海雷磁
	
	
	
	
	
	

	13
	普兰德
	
	
	
	
	
	

	14
	白鲨biosharp
	
	
	
	
	
	

	15
	南京化试
	
	
	
	
	
	

	16
	爱马斯Ammex
	
	
	
	
	
	

	17
	南通顺丰
	
	
	
	
	
	

	18
	比克曼BKMAN
	
	
	
	
	
	

	19
	青岛海博
	
	
	
	
	
	

	20
	北京陆桥
	
	
	
	
	
	

	21
	索莱宝Solarbio
	
	
	
	
	
	

	22
	赛维尔Servicebio
	
	
	
	
	
	

	23
	生工生物
	
	
	
	
	
	

	24
	NEB
	
	
	
	
	
	

	25
	诺唯赞Vazyme
	
	
	
	
	
	

	26
	伯乐BIO-RAD
	
	
	
	
	
	

	27
	Stermcell
	
	
	
	
	
	

	28
	Takara
	
	
	
	
	
	


★备注：主要品牌目录均须按实际填写品牌折扣率，未按要求填写的视为无效响应
五、产品质量及服务要求
（一）供应商所供应的标准品耗材，应保证与实验室检测设备配套一致或实验工作不会因此受到阻碍或其它不利影响，否则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供应商提供采购人指定标准品耗材，中标供应商须无条件服从。
（二）供应商须保证所投产品为正常渠道供货以及保证产品质量。
（三）满足采购清单及技术参数要求、配置（功能）要求并适于使用。
（四）质量保证：报价产品应是全新的、未使用过的、原包装未拆封的商品，完全符合采购规定的质量、规格、性能的相应要求。所提供货物质量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必须满足本次采购的要求。所有报价的产品，各项技术应当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及各项规范要求；国家没有相应标准、规范的，可使用行业标准、规定；非标准设备按采购约定的技术要求和规范。如质量出现问题，中标供应商人负责“三包”，费用由中标供应商负责。
（五）伴随服务（包括售后服务）：中标供应商应以优良的服务态度，便利、快捷的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响应及解决采购人提出的服务要求，整体质保期不低于要求。伴随服务的费用均已含在合同价款内。
（六）质保期内，如产品问题造成短期停用时，则质保期相应顺延，如停用时间累计超过3日，则质保期重新计算。
（七）中标供应商应设有售后服务电话热线，保证在接到质量投诉后及时响应采购人。在收到服务要求时2小时内有专人答复，48小时内有专人到达现场解决。  
（八）在质保期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中标供应商在接报后须无条件予以退换。
（九）供应商须有充足的备品备件，以备采购人不时之需；
（十）中标供应商应设置一名协议联络员，便于采购人随时联系，并根据采购人的需要向采购人报送统计表和有关资料；供货商应保存好所有的单据和资料，随时接受采购人的检查。供货商完成供货及相关服务后，由采购人组织验收，并填报质量验收报告。若供货商更换联络员要及时通知采购人，中标供应商应安排值班人员以满足采购人的订货需求。 
六、委托分配原则
（一）分配比例：原则上根据五家中标单位排名情况依次按照一定比例分配任务。其中排名第一的中标单位按照年度项目总额的30%进行分配，排名第二到第四的中标单位按照年度项目总额的20%进行分配，第五的中标单位按照年度项目总额的10%进行分配。
（二）分配形式：每次单项任务委托采购的耗材包含招标清单以外品种的，由采购人根据单位内部考核管理要求，综合考虑五家中标单位针对当次单项委托任务的二次竞价情况进行任务分配。
七、考核管理要求
（一）实行考核淘汰机制和动态管理
根据供应商的季度工作表现和各使用方的反馈情况，对供应商进行动态考核，考核结果将影响下一季度的任务分配情况。
1、工作时限控制
（1）采购人发出工作任务后，供应商逾期不响应的，每逾期1个工作日，采购人有权扣减该批次服务费用的5%，逾期3个工作日及以上的，采购人有权取消该批次项目供货。
（2）供应商每逾期1个工作日完成任务，采购人有权扣减该批次项目服务费用的3%（最高扣减30%）。
2、工作质量控制
供应商应按采购人的技术交底要求完成有关工作，如因供应商未能履行该项工作，造成采购人无法正常开展日常工作的，采购人有权扣减该项目全部费用。
（二）服务期间，发现供应商有违法违规、违背职业道德和不履行合同等行为，一经查实，有权扣减该批次项目服务费的50%、解除余下项目的业务委托、取消供应商服务资格，并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八、商务要求（投标文件中提供供应商的承诺或相关证明材料）
（一）交货要求
1、交货期：实行分期交货。每次于收到采购人通知5个日历日内按照要求交货并通过验收。具体以采购人实际要求为准。
2、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配送要求：产品由中标人直接配送，不得委托其他经销商进行配送。
（1）货物的包装适应当地气候，均应有良好的防湿、防锈、防潮、防雨、防腐及防碰撞的措施。凡由于包装不良造成的损失和由此产生的费用均由中标人承担。如果合同货物运输过程中因事故造成货物短缺、损坏，中标人应及时安排换货，以保证合同货物验收的成功完成。换货的相关费用由中标人承担。
（2）货物对温度条件有要求的，应确保运输全过程中冷链条件，需在出库后4小时内到达用户方，否则造成的货物质量问题，中标人应在接到通知后在3日内无条件进行更换。
（3）中标人应严格按采购合同向采购人供应货物，不得擅自供应标外货物（含品牌、型号、规格等），否则，采购人有权拒收。如中标人确因市场生产、流通或采购人使用需求等问题需将原标内货物变更为不同品牌的同类货物时，中标人应以性价比更高作为主要原则，及时向采购人提供书面申请及货物样板，并与采购人就货物价格签订补充协议后方可向采购人执行销售配送。 
（4）所有货物在开箱检验时必须完好，无破损，数量及配置与装箱单相符。  
（5）中标人须保证产品符合相关验收标准，并通过验收后，再配送采购人。 
（6）标记编号以及盘面显示等字体清晰、明确。数量、质量及性能不低于采购需求中提出的要求。 
（7）属进口产品的须提供原产地证明和中国商检证明及合法进货渠道全套单证，并能对货物进行溯源；中国境内制造的产品须提供出厂合格证。
（8）中标供应商应将所提供货物的装箱清单、用户手册或中文说明书、原厂保修卡、随机资料及配件、随机工具等相关资料交付给采购人；中标供应商不能完整交付货物及本款规定的单证和工具的，视为未按合同约定供货，中标供应商必须负责补齐，因此导致逾期交付的，由中标供应商承担相关的违约责任。
4、验收
（1）产品配置应原厂出厂时全部自带，所有耗材外包装箱不得自行拆封，包装箱上所有标签等不得涂改或撕毁，否则采购人有权拒绝验收；所有货物交货完毕，采购人或采购人指定部门对中标供应商提供的产品进行抽样检测，检测不符合采购要求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相关损失由中标供应商自行承担。投标报价时应充分考虑该费用，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
（2）如货物不能达到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和厂家的质量标准，采购人有权退货，并依法追究中标人的违约责任，中标供应商须无条件接受。
（3）验收标准：按投标文件的标准。验收包括：数量、外观、质量、性能等。所有产品应符合规定的性能，无瑕疵和缺陷，必须为合格品。同时有明确的制造商、生产日期、合格证等。
（4）验收期限：自货物交付完成之日起五日内（具体按采购人要求执行）。
（5）知识产权：中标供应商应保证采购人免除且中标供应商承担由于采购人在其本国使用时而引起第三方提出的侵犯专利权、商标权或工业设计权的起诉、行动、行政程序索赔、请求等以及采购人为此而产生的损失和损害、费用和支出（包括律师费）。
  （二）付款方式
以验收合格使用后付费形式支付，按照实际供货及使用情况每月结算付款。
九、报价要求：
（一）报价须按照采购文件要求进行报价，采购文件所提供的耗材清单仅作为本次报价使用，各供应商在报价时需注意：
1、采购清单中现用品牌是采购人目前正在使用的产品品牌，仅供供应商参考产品质量标准。
2、供应商在进行项目报价时，应充分考虑品牌市场行情波动及政策风险等客观因素，对需求清单中产品进行报价，各供应商不得不遵循市场行情恶意报价从而影响耗材供应质量。
3、供货时采购人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对清单所列试剂耗材的品种、数量等作出适当调整，中标供应商应无条件按照采购人要求进行供货。且由于采购人实际使用物资耗材种类众多，无法全部列出，供应商需对本项目清单中产品所涉及主要品牌下的其他产品填报品牌折扣率（参考格式见附件）。耗材类折扣率的标准按照供应商所投品牌出厂价或官方指导价进行折扣率填报（投标文件中提供品牌折扣率报价表、供应商所投品牌出厂价或官方指导价）。超出本次招标清单外的物资耗材的价格，不得高于投标文件中所提供的品牌优惠价。
4、供应商参与本项目投标，视同接受报价要求。 
（二）采购人不保证中标供应商在服务期间所能获取的工作任务数量情况。供应商应充分考虑投标风险，并尽可能提供优惠的价格和优质的服务，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投标报价应包含采购文件要求的全部内容，包括采购、配送服务、各项税费、调试及质保期内的维护保养等合同实施过程中不可预见费用等项目相关的一切费用，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其他费用； 
（三）本项目所有产品的投标报价在该项目服务期限内为固定不变单价（折扣），供应商在投标时应充分考虑到该项目在服务期限内产品价格浮动的风险。中标供应商在项目服务期限不得因中标的某一产品价格浮动，停止或推迟供货该产品。 
（四）项目在服务期限内，中标的某一规格型号货物被另一规格型号的新产品替代（替代产品不能低于原型号配置且已经采购人确认）时，中标供应商擅自提高供货价格的，采购人单方面有权终止合同。



第六章  合同主要条款及格式


南京市政府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 ：          
项目名称 ：          
采 购 人 ：          
供 应 商 ：          
签订日期 ：          
      


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南京市财政局  监制


（本项目最终签订的合同由合同双方协商后确定）

合同编号：
	采购人：（以下称甲方）
	供应商：（以下称乙方）

	住所地：
	住所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按照采购代理机构的招标结果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合同标的  
1、乙方根据甲方需求提供下列服务：                             。
2、具体服务执行要求详见乙方投标文件。
第二条 合同总价款
  1、本合同项下服务总价款为___________（大写）人民币，分项价款在乙方“投标文件价格部分”中有明确规定。
2、本合同总价款是完成本项目所发生的所有含税费用、支付给员工的工资和国家强制缴纳的各种社会保障资金，以及乙方认为需要的其他费用等。
第三条 组成本合同的有关文件  
下列关于HXZC-     标的招投标文件或与本次采购活动方式相适应的文件及有关附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这些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招标文件；
2、乙方提供的投标文件；
3、投标承诺/服务承诺；
4、中标通知书；
5、甲乙双方商定的其他文件等。
第四条 权利保证
乙方应保证甲方在使用该服务或其任何一部分时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版权、商标权或其他权利的起诉。一旦出现侵权，乙方应承担全部责任。
第五条 质量保证
乙方所提供的服务的技术规格应与招标文件规定的技术规格及投标文件所附的“技术条款偏离表”相一致；若技术性能无特殊说明，则按国家有关部门最新颁布的标准及规范为准。
第六条 交付和验收
1、服务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2、验收标准：按行业通行标准和乙方投标文件的承诺（不低于国家相关标准）。
第七条 履约保证金
无。
第八条 合同款支付
1、本合同项下所有款项均以人民币支付。
2、本合同项下的采购资金由甲方自行支付，乙方向甲方开具发票。
3、付款条件：详见招标文件。
第九条 违约责任
1、甲方无正当理由拒收服务、拒付服务款的，由甲方向乙方偿付合同总价的5%违约金。
2、甲方未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向乙方支付服务款的，每逾期1天甲方向乙方偿付欠款总额的5‰滞纳金，但累计滞纳金总额不超过欠款总额的5%。
3、如乙方不能交付服务、完成服务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5%的违约金。
4、乙方逾期交付的，每逾期1天，乙方向甲方偿付合同总额的5‰的滞纳金。如乙方逾期交付达10天，甲方有权解除合同，解除合同的通知自到达乙方时生效。
5、乙方所交付的服务不符合合同规定的，甲方有权拒收。甲方拒收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款5%的违约金。甲方未拒收的，采购代理机构发现后将向有关部门反映，并责成乙方按照采购结果提供服务。
6、在乙方承诺的或国家规定的质量保证期内（取两者中最长的期限），如经乙方两次整改仍不能达到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乙方应退回全部合同价款，并按第3款处理，同时，乙方还须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损失。
7、乙方未按本合同的规定和“服务承诺”提供伴随服务/售后服务的，应按合同总价款的5%向甲方承担违约责任。
8、乙方在承担上述4-7款一项或多项违约责任后，仍应继续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甲方解除合同的除外）。甲方未能及时追究乙方的任何一项违约责任并不表明甲方放弃追究乙方该项或其他违约责任。
9、乙方投标属虚假承诺，或经权威部门监测提供的服务不能满足招标文件要求，或是由于乙方的过错造成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不少于合同总价30%赔偿金。
第十条 项目履约验收
1、甲方有权对乙方项目实施执行过程及完成结果进行履约验收；
2、甲方可以邀请参加本项目的其他供应商或者第三方机构参与验收，乙方应积极配合并响应；
3、参与验收的供应商或者第三方机构的意见作为验收书的参考资料一并存档。
第十一条 合同的变更和终止
1、除《政府采购法》第50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外，本合同一经签订，甲乙双方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终止合同。
2、除发生法律规定的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外，甲乙双方不得放弃或拒绝履行合同。
第十二条 合同的转让
乙方不得擅自部分或全部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第十三条 争议的解决
1、因服务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的，应当邀请国家认可的质量检测机构对服务质量进行鉴定。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甲方承担；不符合质量标准的，鉴定费由乙方承担。
2、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争议，则采取以下第（ ）种方式解决争议：
（1）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向南京仲裁委员会按其仲裁规则申请仲裁。
如没有约定，默认采取第2种方式解决争议。
3、在仲裁期间，本合同应继续履行。
第十四条 诚实信用 
乙方应诚实信用，严格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和投标承诺履行合同，不向甲方进行商业贿赂或者提供不正当利益。
第十五条 合同生效及其他
1、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2、本合同一式柒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壹份交采购代理机构存档备案。
3、本合同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法律进行解释。

	甲方（采购人）：（盖章）
	乙方（供应商）：（盖章）

	代表人：
	代表人：

	电    话：
	电    话：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帐    号：
	帐    号：






第七章 附  件
附件一、中小企业声明函格式

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             （单位名称）的           （项目名称）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标的名称） ，属于       （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1，属于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               （标的名称） ，属于       （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
        日期：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备注：
如供应商所投货物的制造商均为中小企业的，须由 供应商 在投标文件中提供加盖 本单位公章 的声明函，供应商应从制造商处获得充分、准确的信息，并对其出具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真实性负责，除此之外，供应商无需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之外的中小企业身份证明文件。

附件二、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格式（如供应商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须提供此函）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加______单位的______项目采购活动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由本单位承担工程/提供服务），或者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单位名称（盖章）：
日　　　　　　期：

附件三、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如供应商为监狱企业须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附件四、节能产品认证文件（如有须提供）

以供应商提供经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复印件为准。

附件五、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文件（如有须提供）

以供应商提供经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复印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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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标函（投标申请及声明）


致：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检验院
江苏省华厦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根据贵方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招标公告，正式授权下述签字人          （姓名和职务）代表供应商                         （供应商名称），提交投标文件。
据此函，签字人兹宣布声明和承诺如下：
1、我们的资格条件完全符合政府采购法和本次招标要求，我们同意并向贵方提供了与投标有关的所有证据和资料。
2、我们单位        （根据单位实际情况填写“是”或“不是”）外商投资企业。
3、本项目通过验收并交付时间为：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4、我们已详细审核全部招标文件及其有效补充文件，我们放弃对招标文件任何误解的权利，提交投标文件后，不对招标文件本身提出质疑。
5、我们同意从规定的开标日期起遵循本投标文件，并在规定的投标有效期期满之前均具有约束力。
6、投标截止时间结束后参加投标的供应商不足三家的，或在评标期间出现符合专业条件的供应商或者对招标文件作出实质响应的供应商不足三家情形的，我们酌情决定是否参加贵方组织的其他采购方式采购。
7、一旦我方中标，我方将根据招标文件的规定严格履行合同，并保证于承诺的时间完成项目的启动、实施等工作，及时交付采购人验收、使用。
8、我方决不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决不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排挤其他供应商、决不与采购人、其它供应商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恶意串通、决不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工作人员和评委进行商业贿赂、决不在采购过程中与采购人进行协商谈判、决不拒绝有关部门监督检查或提供虚假情况，如有违反，无条件接受贵方及相关管理部门的处罚。
9、与本投标有关的正式联系方式为：
地    址：                      
电    话：                      
传    真：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供应商名称：                 （加盖电子公章）
日      期：       年    月    日



二、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致：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检验院
江苏省华厦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本授权书声明：注册于                  （供应商住址）的                    （供应商名称）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代表本公司授权                 （供应商代表姓名、职务）为本公司的合法代理人，就贵方组织的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投标，以本公司名义处理一切与之有关的事务。
本授权书于    年  月  日加盖电子公章生效，特此声明。

供应商（加盖电子公章）：
日     期：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的复印件：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三、《南京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记录表暨信用承诺书》

供应商参加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无论是新用户注册或已注册成功的，均应在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投标截止时间前，登录“信用南京”或“南京公共采购信息网”在线打印其《南京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记录表暨信用承诺书》，经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后作为投标文件的有效组成部分。《南京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记录表暨信用承诺书》是其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的必备材料。






















2、信用承诺书格式（以下为参考格式，供应商须通过网站在线打印后签名盖章）

南京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记录表暨信用承诺书

20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信用得分
	
	星级
	

	诚信档案记录情况
	

	信用承诺
	我公司自愿参加贵中心（公司）组织的本次采购活动，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坚守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法诚信经营，无条件遵守本次政府采购活动的各项规定。我们郑重承诺，本公司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包括：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采购文件规定的其他条件。如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接受各级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和有权机关的审查和处罚。

	
	
供应商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二○   年   月    日




四、“不存在与参加本项目的其他供应商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承诺函

致：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检验院
江苏省华厦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根据贵方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招标公告，我公司郑重承诺：在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不存在与参加本项目的其他供应商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情形。本公司对上述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特此承诺！

供应商名称：                 （加盖电子公章）
日     期：    年  月  日





单位负责人、公司控股关系及公司管理关系释义：

①单位负责人：是指A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B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代表单位行使职权的主要负责人。
A：所谓法定代表人：是指由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对外行使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的负责人。如《公司法》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以下简称《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规定，厂长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国家机关的最高行政官员是机关法人的法定代表人等。
B：所谓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代表单位行使职权的主要负责人：是指除法定代表人以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代表单位行使职权的主要负责人。如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代表合伙企业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等。

②控股关系：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所谓控股关系是指单位或个人股东的控股关系。控股的含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本法相关用语的含义：（二）控股股东，是指A其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东；B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依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实践中，一般对A所述情形称为绝对控股，B所述情形称为相对控股，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所称“控股”包括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

③管理关系：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所谓管理关系是指不具有出资持股关系的其他单位之间存在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如一些上下级关系的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


五、第一章招标公告中2.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资格条件证明文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1、如供应商是企业（包括合作企业）的，应提供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注册的有效“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营业执照”（法人分支机构由于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不能以分支机构的身份参加政府采购，只能以法人身份参加，银行、保险、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等特殊行业的除外）；
2、如供应商是事业单位的，应提供有效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3、如供应商是非企业专业服务机构的，应提供有效的执业许可证等证明文件；
4、如供应商是个体工商户的，应提供有效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5、如供应商是自然人的，应提供有效的自然人身份证明。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1、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指供应商能够严格执行现行的财务会计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清晰，能够按规定真实、全面地反映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2、依法作出的财务状况报告包括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或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或其他会计报表等，能够清晰反映供应商的商业信誉情况；
3、供应商成立不满一个月或供应商提供金融机构或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则可以不需要提供其他财务状况报告。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1、根据项目需求提供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
2、可提供与项目实施有关的相关设备购置或租赁票据，或者相关服务人员用工合同，或者具有生产、代理所投设备的能力，也可以提供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承诺函（格式自拟并加盖公章）。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1、缴纳税收证明材料：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六个月内（至少一个月）缴纳增值税或营业税或企业所得税凭据；
    2、缴纳社会保障资金证明材料：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六个月内（至少一个月）缴纳社会保险的凭据（专用收据或社会保障缴纳清单）；
    3、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供应商应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1、提供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2、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格式：

致：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检验院
江苏省华厦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我单位                       （供应商名称）郑重声明：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        （在下划线上如实填写：有或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说明：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所称重大违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
                                声明人：（加盖电子公章）
                                年     月    日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注：供应商应当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如未作要求，可不予提供。


六、第一章招标公告中2.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的证明文件

注：供应商应当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如未作要求，可不予提供。

七、第一章招标公告中2.3采购人根据采购项目的特殊要求规定的特定条件的证明文件

注：供应商应当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如未作要求，可不予提供。

八、供应商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资格证明文件和商务资料

注：各供应商根据企业自身实际情况可提供其他资格证明文件和商务资料，格式自拟。

九、《商务条款偏离表》格式

商务条款偏离表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序号
	招标文件条目号
	招标文件要求的商务条款
	投标响应
	偏离

	
	
	
	
	

	
	
	
	
	

	
	
	
	
	

	
	
	
	
	

	
	
	
	
	

	
	
	
	
	

	
	
	
	
	

	
	
	
	
	

	
	
	
	
	

	
	
	
	
	

	
	
	
	
	

	
	
	
	
	

	
	
	
	
	


说明：
1、如果行数不够，请自行增加。
2、供应商应在上表中明确投标文件商务部分与招标文件要求的商务条款偏离情况，未在上表中说明的，如在投标文件其他内容中已有文字说明或相关证明材料的，则以已有文字说明或相关证明材料为准，但该表不作为供应商对所投项目关于商务条款等详细描述和说明的替代。
供应商名称：                                     （加盖电子公章）




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检验院化玻杂品采购



技术部分




项目编号：                     
供 应 商：                     （加盖电子公章）
联 系 人：                     
联系方式：                     
单位地址：                     
     年   月   日
目  录
一、货物品牌、型号、材质、主要技术（服务）指标和性能、制造商、生产企业名称等详细说明…X
二、《投标项目主要产品一览表》…………………………………………………………………………X
三、《供货一览表》…………………………………………………………………………………………X
四、货物安装验收标准………………………………………………………………………………………X
五、项目实施方案……………………………………………………………………………………………X
六、服务承诺…………………………………………………………………………………………………X
七、供应商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技术资料等………………………………………………………………X
八、第四章评标标准要求提供的方案或相关证明材料等…………………………………………………X
九、《技术条款偏离表》及其他表格格式…………………………………………………………………X

注：投标文件的技术部分是证明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合格的、并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证明文件，这些文件可以是文字资料方案、图纸（表）和数据等。各供应商根据所投货物性能、货物制造商实际情况以及对招标文件响应程度进行编制投标文件，格式自拟。

表格格式（仅供参考，可按需调整或删除）

（一）投标项目主要产品一览表格式
投标项目主要产品一览表
（至少填报核心产品以及单价最高的产品）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序号
	名称
	品牌、规格或型号
	数量
	单价（元）
	质保年限

	
	
	
	
	
	

	
	
	
	
	
	

	
	
	
	
	
	

	
	
	
	
	
	



[bookmark: OLE_LINK26]供应商名称:                                        （加盖电子公章）

（二）供货一览表格式
供货一览表
（含配件、备品、消耗材料）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货物1名称
	
	品牌
	
	规格、型号
	

	生产企业名称
	
	生产企业地址
	

	序号
	名称
	数量
	主要技术参数

	
	
	
	

	
	
	
	

	
	
	
	



说明：如果行数不够，请自行增加。
供应商名称：  （加盖电子公章）

（三）供应商类似业绩情况表格式
供应商类似业绩情况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采购单位
	合同
金额
	合同签定
时间
	联系人及电话
	备注

	
	
	
	
	
	
	

	
	
	
	
	
	
	

	
	
	
	
	
	
	


说明：供应商根据本格式要求如实填写业绩情况表，并附业绩合同复印件。
[bookmark: OLE_LINK27]供应商名称：（加盖电子公章）

（四）技术条款偏离表格式
技术条款偏离表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序号
	招标文件
条目号
	采购项目要求提供的
技术或服务要求
	投标响应
	偏离

	
	
	
	
	

	
	
	
	
	

	
	
	
	
	

	
	
	
	
	

	
	
	
	
	

	
	
	
	
	

	
	
	
	
	


说明：
1、如果行数不够，请自行增加。
2、供应商应在上表中明确投标文件技术部分与招标文件要求的技术或服务要求偏离情况，未在上表中说明的，如在投标文件其他内容中已有文字说明或相关证明材料的，则以已有文字说明或相关证明材料为准，但该表不作为供应商对所投项目关于技术或服务要求等详细描述和说明的替代。
供应商名称：                                     （加盖电子公章）


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检验院化玻杂品采购




价格部分




项目编号：                     
供 应 商：                     （加盖电子公章）
联 系 人：                     
联系方式：                     
单位地址：                     
     年   月   日

一、开标一览表格式
《开标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1
	投标总价
	合计
	                            元（大写）

	
	
	
	                           元（小写）

	2
	项目交付时间
	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3
	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是否均为小微企业制造的货物
	是       否



供应商名称:                                      （加盖电子公章）

说明：供应商须根据制造商实际情况，在“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是否均为小微企业制造的货物”栏后“是”或“否”上打“√”，如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存在中型企业或大型企业制造的货物，请在“否”上打“√”。





二、分项报价表格式
《分项报价表》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序号
	名称
	品牌、规格或型号或
分项目
	单价
（元）
	数量
	小计
（元）
	是否属于小微企业制造的货物
	是否属于节能、环境标志产品

	
	
	
	
	
	
	
	

	
	
	
	
	
	
	
	

	
	
	
	
	
	
	
	

	
	
	
	
	
	
	
	

	
	
	
	
	
	
	
	

	
	
	
	
	
	
	
	

	
	
	
	
	
	
	
	

	
	
	
	
	
	
	
	

	
	
	
	
	
	
	
	

	合计总价
	元



供应商名称：                                      （加盖电子公章）
说明：1、《分项报价表》中“合计总价”应当与《开标一览表》中“投标总价”一致。
      2、在“是否属于小微企业制造的货物”栏内，填写“是”或“否”，供应商须根据制造商实际情况如实填写，如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存在中型企业或大型企业制造的货物，则不享受小微企业价格评审优惠政策。
      3、在“是否属于节能、环境标志产品”栏内，填写“是”或“否”，如供应商提供的货物为节能、环境标志产品，则该货物必须为列入《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产品，且以供应商提供经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产品认证证书复印件为准，否则不享受节能、环境标志产品优先采购政策。


《分项报价表》（二）
——品牌折扣率报价表
	主要品牌目录

	序号
	产品品牌
	产品范围
	是否授权代理
	代理销售区域
	授权有效期
	折扣率
	备注

	1
	国药化试 
	
	
	
	
	
	

	2
	永华化学
	
	
	
	
	
	

	3
	阿拉丁
	
	
	
	
	
	

	4
	上海源叶
	
	
	
	
	
	

	5
	麦克林
	
	
	
	
	
	

	6
	天玻
	
	
	
	
	
	

	7
	蜀玻
	
	
	
	
	
	

	8
	杭州双圈
	
	
	
	
	
	

	9
	天津津腾
	
	
	
	
	
	

	10
	广东环凯
	
	
	
	
	
	

	11
	碧云天
	
	
	
	
	
	

	12
	上海雷磁
	
	
	
	
	
	

	13
	普兰德
	
	
	
	
	
	

	14
	白鲨biosharp
	
	
	
	
	
	

	15
	南京化试
	
	
	
	
	
	

	16
	爱马斯Ammex
	
	
	
	
	
	

	17
	南通顺丰
	
	
	
	
	
	

	18
	比克曼BKMAN
	
	
	
	
	
	

	19
	青岛海博
	
	
	
	
	
	

	20
	北京陆桥
	
	
	
	
	
	

	21
	索莱宝Solarbio
	
	
	
	
	
	

	22
	赛维尔Servicebio
	
	
	
	
	
	

	23
	生工生物
	
	
	
	
	
	

	24
	NEB
	
	
	
	
	
	

	25
	诺唯赞Vazyme
	
	
	
	
	
	

	26
	伯乐BIO-RAD
	
	
	
	
	
	

	27
	Stermcell
	
	
	
	
	
	

	28
	Takara
	
	
	
	
	
	



              
供应商名称:                                     （盖章）
说明：1、如果行数不够，请自行增加。
          2、折扣率的公式：折扣率=1-单价报价/单价限价×%。例如：100元的产品，卖99元，折扣率就是1%；100元的产品，卖98.50元，折扣率就是1.5%。
3、供应商需对本项目清单中产品所涉及品牌下的其他产品填报品牌折扣率，耗材类折扣率的标准按照供应商所投品牌出厂价或官方指导价进行折扣率填报（投标文件中提供品牌折扣率报价表、供应商所投品牌出厂价或官方指导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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